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更二字第40號

上  訴  人  曾隆亮  

訴訟代理人  楊仲強律師

被  上訴人  曾隆建  

訴訟代理人  李永然律師

            陳淑芬律師

            鄭元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

5年7月29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4年度重訴字第216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2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3年12月10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

聲請，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貳佰零玖萬壹仟壹佰參拾肆元，及

自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除確定部分外），由被

上訴人負擔十分之三，餘由上訴人負擔。

本判決所命給付部分，於上訴人以新臺幣柒拾萬元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上訴人如以新臺幣貳佰零玖萬壹仟壹佰參拾肆元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如附表一「門牌號碼」欄所示建物（下稱

系爭建物）均未辦理保存登記，其中編號1至10所示建物

（下稱建物1至10）為伊共同起造而原始取得所有權2分之

1；編號11至13所示建物（下稱建物11至13）為兩造父親曾

天生所遺財產，由伊、被上訴人、訴外人曾隆耀、曾慧媛、

曾芳媛（下稱上訴人等5人）繼承，分割各取得應有部分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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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1。嗣於民國102年12月20日伊將建物1至4、5至10、11至1

3原有權利依序贈與伊子即訴外人曾朝詮各2分之1、20分之

9、5分之1 。伊於83年間委任被上訴人出租系爭建物，得依

民法第54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按伊應有部分比例將

收取之租金交付伊。倘認兩造間無委任關係存在，被上訴人

未經伊同意，擅將系爭建物出租收取租金，受有利益，伊亦

得依民法第177條第2項或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

利益或不當得利。被上訴人自99年1月10日至102年12月18日

止，每年收取系爭建物租金新臺幣（下同）213萬4200元，

扣除其繳納之地價稅、房屋稅及代繳伊之綜合所得稅，伊得

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建物1至10、11至13租金依序2分之1、5分

之1，共計689萬2757元等情，求為確認伊就建物5至10之權

利範圍各20分之1，及命被上訴人給付689萬2757元及自104

年1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利息之判決

（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

上訴人逾上開請求之訴，本院前審為其敗訴之判決，其未提

起第三審上訴，業已確定，不予贅敘）。並上訴聲明：㈠原

判決關於駁回伊後開第2項、第3項之訴部分廢棄；㈡確認伊

就建物5至10之權利範圍，各為20分之1；㈢被上訴人應給付

伊689萬2757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上訴聲明第3項部分，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建物1與建物4、建物2與建物3為分屬兩棟前

後相連之同一建物，為兩造之祖母曾張員妹所有，曾張員妹

死亡後由曾天生繼承；建物5至10、12為曾天生起造，建物1

1、13為伊起造。曾天生於00年0月00日死亡，所遺建物由上

訴人等5人繼承而公同共有，除建物12外，其餘迄未為分

割，上訴人就未分割之建物無應有部分存在。伊基於分管契

約得管理使用系爭建物，係以自己名義出租系爭建物收取租

金，兩造間無委任關係存在，伊非為被上訴人管理事務，亦

無不當得利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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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一第417至418頁、卷二第80頁）：

　㈠上訴人於00年間出生，被上訴人於00年間出生；兩造父親曾

天生（於83年1月20日死亡）為曾安祥（於64年10月24日死

亡）及曾張細妹（於22年10月19日死亡）之子，曾天生之繼

承人為兩造及曾隆耀、曾慧媛、曾芳媛。曾天生經申報之遺

產明細如本院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60號卷（下稱本院更一

卷）第403至412頁所示，曾天生之繼承人並有以如本院更一

卷第415至449頁所示之遺產分割協議書，就曾天生所遺之不

動產辦理相關登記。

　㈡附表一所示之13筆建物（即系爭建物）均未辦理保存登記，

課稅紀錄如原審卷二第19至76頁、本院更一卷第365至399頁

所示，門牌沿革如本院更一卷第207至221頁所示。

　㈢被上訴人自94年12月18日起至102年12月18日止期間，出租

系爭建物收取每月租金合計為17萬7850元，每年租金合計為

213萬4200元，詳如本院105年度重上字第880號卷（下稱本

院重上卷）第39頁所示。其中部分租約如原審卷二第168至1

97頁、本院重上卷第91頁至第151頁反面所示。

　㈣被上訴人有繳納系爭建物基地之地價稅69萬4839.7元、系爭

建物之房屋稅43萬4566元、代繳上訴人之個人綜合所得稅38

萬3564元，共計151萬2969.7元。

四、茲就兩造之爭點（本院卷一第418至419頁）及本院之判斷，

分述如下：

　㈠上訴人主張建物1至10為其拆除重建或新建，由其原始取得

所有權，權利範圍為全部，是否有據？

　⒈建物1至4部分：　　

　⑴上訴人主張：兩造祖母曾張員妹（於69年4月11日死亡）於6

7年9月6日將建物1至4連同所坐落之土地出賣予訴外人林慶

文，嗣由伊、曾天生、曾隆耀於68年1月9日分別買回所坐落

之土地2/6、1/6、3/6；及由伊買回建物1至4之事實上處分

權，伊已因買賣取得建物1至4之事實上處分權；又建物1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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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回後破舊不堪，由伊出資重建而取得該等建物之事實上處

分權。被上訴人則抗辯：曾張員妹係因債務問題，欲將建物

1至4所坐落土地移轉登記給曾天生，乃先借名被上訴人姨丈

林慶文名義移轉所有權，再由林慶文移轉所有權予上訴人、

曾天生、曾隆耀，建物1至4為兩造之祖父、母所建，從未出

售予林慶文，後由曾天生繼承，核屬曾天生之遺產，應為曾

天生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原審卷二第7頁、本院卷二第31

至32頁）。

　⑵查，兩造均不爭執建物1至4原為兩造祖父、母所興建（本院

卷一第79、255頁）。又建物1於39年2月1日即登記為兩造之

祖母曾張員妹所有，有卷附土地建築改良物標示變更登記聲

請書、建築改良物勘測結果通知書、土地登記委託書、登記

清冊、建物平面圖及建物所有權證明書可稽(原審卷一第39

之4至39之9頁)。再者，觀諸建物2與建物1相鄰，為同一建

物之左右兩側；建物3與建物2牆面相連，建物4則與建物1牆

面相連等情，業經本院前審至現場履勘，並有勘驗筆錄及現

場照片存卷可憑（本院更一卷第279至295頁）。堪信建物

3、4，應係沿建物2、1之牆面各自往外增建，建物1、4應為

同一建物，建物2、3亦為同一建物。佐以建物1、4，編定為

同一稅籍（稅籍編號00000000000），自18年起課稅；而建

物2、3，亦編定為同一稅籍（稅籍編號00000000000），自5

3年起課稅，納稅義務人均為曾張員妹等情，有卷附桃園市

政府地方稅務局中壢分局109年10月7日桃稅壢字第10970297

72號函附之納稅義務人沿革可稽（本院更一卷第237至239

頁）。堪認建物1、4為相通之同一建物，建物2、3亦為相通

之同一建物，且原均為曾張員妹所有，先予敘明。

　⑶上訴人雖主張：因買賣而取得建物1至4之事實上處分權云

云，並提出建物1至4之納稅義務人沿革表（下稱甲沿革表）

為據（本院更一卷第239頁）。觀諸甲沿革表固可認建物1至

4於69年1月25日以買賣為原因變更登記納稅義務人為上訴

人、曾隆耀（各1/2），然按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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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不明之房屋，其房屋稅向使用執照所載起造人徵收

之；無使用執照者，向建造執照所載起造人徵收之；無建造

執照者，向現住人或管理人徵收之，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4項

定有明文。是稅捐機關有關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房

屋稅籍資料，所記載之納稅義務人，非必為所有權人，不能

僅憑房屋納稅義務人之記載，逕認其為房屋所有權人（最高

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0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上訴人就

其於何時、以何價金買受建物1至4從未敘明，亦未曾提出相

關買賣契約書或支付價金等憑證，本難僅憑上訴人為建物1

至4之登記納稅義務人逕認其為該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

此由上訴人亦否認同為建物1至4之納稅義務人曾隆耀有因買

賣取得該等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本院更一卷第322至323

頁）可徵。次查，建物1至4坐落於桃園市○○區○○段0000

0地號土地（下稱39-39地號土地），為兩造所自陳（原審卷

一第97頁、本院重上卷第163頁）；又39-39地號土地前由曾

張員妹於67年9月6日出賣予林慶文；林慶文於68年1月9日再

出賣予曾天生、上訴人及曾隆耀，應有部分各1/6、2/6、3/

6；上訴人於79年10月16日再將其應有部分出售予由被上訴

人任負責人、上訴人為最大股東，及其餘股東均為曾天生家

族成員，並於79年4月23日始設立之祥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祥通公司）；曾天生與曾隆耀於79年10月17日將應有

部分1/6、3/6分別出賣予祥通公司（按即祥通公司自79年10

月17日為39-39地號之土地所有權人、權利範圍為全部）等

情，有卷附地籍圖及異動索引、祥通公司變更登記表、曾天

生戶籍謄本可稽(原審卷一第101、150至151、147至149

頁)，堪以認定。是曾張員妹固於67年9月6日將39-39地號土

地出售予林慶文，然倘同時有一併出售建物1至4予林慶文，

衡情應會將建物1至4納稅義務人變更為林慶文為是，然觀諸

甲沿革表可見建物1至4，自18年至69年1月24日之納稅義務

人均為曾張員妹，並無因39-39地號土地於67年9月6日出售

予林慶文而有所變更。再參以曾天生之戶籍謄本（原審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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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148頁）可知曾天生與兩造等子女於67年9月6日後仍繼

續設籍在建物1。且衡以包括上訴人在內之人雖於68年1月9

日自林慶文買受39-39地號土地，均於79年10月16日、17日

將各自應有部分出售予為曾天生家族成員組成之祥通公司，

倘上訴人確為建物1至4之所有人，如此豈不令建物及土地之

所有人分屬二人，徒增法律關係之複雜化，核與常情不符。

上訴人亦未能就買受建物1至4之事實，舉證以實其說，堪認

被上訴人抗辯曾張員妹並未曾將建物1至4出售予林慶文乙

節，應非虛妄，則上訴人自無向林慶文買受建物1至4之可

能，是上訴人主張其向林慶文購買建物1至4，因買賣取得該

等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即無可採。

　⑷上訴人另主張：伊有重建建物1至4，而為該建物之原始起造

人，並提出證人李鴻昌、土地登記謄本、空照圖及甲沿革表

等為證。然查，上訴人自承建物1至4，係兩造之祖父、母所

興建（本院卷一第255頁），且依甲沿革表關於建物1、4係

記載「納稅義務人：曾張員妹、取得時間：18年起課、取得

原因：新設籍（起造人）」、建物2、3則記載「納稅義務

人：曾張員妹、取得時間：53年起課、取得原因：新設籍

（起造人）」（本院更一卷第239頁），亦得認為兩造所不

爭執之祖父母中之曾張員妹所起造，上訴人自非該建物之原

始起造人。而依上訴人提出之地籍圖並無建物及何人所建之

記載（原審卷一第101頁）；又依上訴人提出之空照圖（同

上卷一第177至180頁），雖可見建物外貌或有不同，然建物

外貌不同，究係增建、修建或改建，難以認定，無從據此認

上訴人即為該建物之原始建築之人。另證人李鴻昌於原審乃

證稱：「…12號、14號（即建物1、2）是老建築物，沒有拆

掉，只是裝修一下，因為漏水…在和平街後面，有連到和平

街，不知道元化路的門牌…不知所蓋建物之門牌號碼，只知

在和平街後面…元化路在挖地下道時，曾蓋一個一至八樓加

強磚造房屋，九樓是鐵皮屋，是介紹土建、營造，不是伊所

作的，伊不會土建跟營造，伊只作水電、模板，…」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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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審卷二第117、118頁），可見證人李鴻昌僅是裝修建物

1、2，就元化路房屋，僅是施作水電及模板，非土建、營造

之人，依其所述，亦無從證明建物1至4為上訴人原始興建。

又建物3、4，係沿建物2、1之牆面各自往外增建，建物1、4

為相通之同一建物，建物2、3亦為相通之同一建物，已如前

述，而依該等建物之稅籍資料（本院更一卷第241頁），可

知建物1、4之1樓部分，原始課稅面積為111.6平方公尺，於

100年9月增加面積22.2平方公尺，僅為原1樓建物111.6平方

公尺約1/5，是縱有增建建物3、4，建物3、4應僅為輔助建

物2、1而為其等之從物；上訴人復自承並無直接證據，可證

明伊為上開建物之原始起造人（原審卷二第116頁），則上

訴人主張建物1至4為其所重建，自不可採。

　⑸綜上，上訴人既未能舉證證明因買賣或原始起造取得建物1

至4之事實上處分權，而建物1至4原為曾張員妹所有，業如

前述，雖曾天生之母為曾張細妹，惟於曾天生00年0月00日

出生後，即於22年10月19日死亡，而曾天生之父曾安祥於64

年10月24日死亡，斯時配偶曾張員妹，為兩造所不爭執之祖

父母，並均不爭執曾張員妹之遺產應由曾天生繼承（本院卷

一第73至74頁），足認建物1至4應為曾天生之財產。

　⒉建物5至10部分：　

　⑴依證人李鴻昌於原審之證述（原審卷二第117、118頁），得

認其就元化路房屋部分，僅是施作水電及模板之人，非建造

房屋之人，業如前述，自無從僅憑該證人之證述遽認建物5

至10乃為上訴人所出資建造。再者，觀諸上訴人於原審先稱

「…元化路房屋是我父親跟我建的…」（原審卷一第45頁反

面），嗣改稱「…元化路房屋所有權2分之1屬曾隆耀，係父

親所決定…」（原審卷一第47頁），足見建物5至10號應為

曾天生所興建，曾天生始有權決定分配何人取得權利；復參

以被上訴人抗辯伊有於92年、93年間購買材料將建物1至10

之屋頂改建為鋼板屋頂，業據提出支票存根、銷貨單及購買

鋼板之銷貨單為憑（原審卷二第9至11、81至101、145至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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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堪信為真，衡情若建物5至10為上訴人所有，理應由

上訴人自行修繕，而非由被上訴人修繕並支付費用，益徵上

訴人主張建物5至10為其所興建，並不可採。綜此，足認建

物5至10為曾天生所興建，為曾天生之財產無訛。

　⑵至建物5至10雖於86年4月間以新設籍（起造人）為原因，登

記納稅義務人為上訴人及曾隆耀，權利範圍各2分之1（本院

更一卷第237至239頁）。然房屋稅籍資料所記載之納稅義務

人，非必為所有權人，不能僅憑房屋納稅義務人之記載，逕

認其為房屋所有權人，已如前述，此由上訴人亦否認同登記

為建物5至10之納稅義務人曾隆耀為該建物之起造人可證，

且被上訴人抗辯斯時係應桃園縣稅捐稽徵處中壢分處查獲該

等建物未申報房屋稅，方依該處要求，比照斯時建物1、2設

籍狀況，以上訴人、曾隆耀為登記納稅義務人乙節，業據提

出該處86年4月1日函為憑（本院卷二第 109至112頁），應

非虛妄。

　⒊末上訴人主張曾天生之繼承人前於92年5月8日已達成遺產分

割協議，並將建物12列入曾天生之遺產而分割，而未將建物

1至10列入遺產分割，可見建物1至10非曾天生之遺產云云。

查，曾天生之繼承人並未將建物1至10列入曾天生之遺產為

分割，有卷附遺產分割協議書可稽（見本院更一字第卷第44

7頁），固堪認定，然衡以被上訴人抗辯係因建物1至10之登

記納稅義務人均非曾天生，其繼承人等因考量稅賦問題，故

未將該財產列入曾天生遺產為遺產申報，尚難謂悖於常情，

亦不因此影響本院依前開卷證，綜合考量所為建物1至10為

曾天生財產之認定，附此敘明。　

　㈡上訴人主張建物11至13為曾天生所遺財產，由其繼承取得所

有權，權利範圍為5分之1，是否有據？

　⒈查，建物12為曾天生之遺產，曾天生之繼承人已於94年4月6

日、101年8月22日達成遺產分割協議，並申報遺產稅且繳納

完畢，而由兩造及曾隆耀、曾慧媛、曾芳媛共有，權利範圍

各1/5等情，有卷附遺產分割協議書、遺產稅繳清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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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逾核課期間證明書及遺產稅逾核課期間案件同意移轉

證明書可稽(原審卷一第98、99頁、本院更一卷第403至41

2、415至449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更一卷第498至4

99頁）。

　⒉次查，建物11、13乃曾天生過世後始興建，兩造於本院已不

爭執（本院卷二第80、81頁），並有卷附83年空照圖可參

（原審卷一第161頁），則建物11、13顯非曾天生興建而得

為其財產。又被上訴人抗辯建物11、13乃曾天生過世後84、

85年間由伊出資興建乙節，已提出相關工程單據為憑（本院

卷一第101至113頁）。且查，建物11、12、13互有牆壁區

隔，各有如附表二所示之門牌號碼及獨立之出入門口，並經

被上訴人依序出租他人經營「大鴻通訊廣場」、「全友無線

通訊行」 、「9453 3C專賣店」使用，租金各別，有房

（店）屋租賃契約書、被上訴人請求之租金對照表、本院勘

驗程序筆錄、現場照片可稽（原審卷二第176頁以下、本院

重上卷第39頁、本院更一卷第281、294頁）。可見建物11至

13，均為獨立之建物，建物12為曾天生生前所建，建物11、

13則為曾天生過世後，由被上訴人獨立興建。從而，上訴人

主張建物11、13為曾天生興建，為曾天生財產，應由上訴人

繼承取得所有權，權利範圍為1/5，顯無理由。

　㈢上訴人確認其就建物5至10之權利範圍，各為20分之1，有無

理由？

　　查，建物5至10為曾天生之財產，上訴人為曾天生之繼承

人，原取得該等建物權利範圍各1/5（即4/20），業如前

述，惟上訴人已於102年12月20日，將建物5至10之事實上處

分權權利範圍9/20，贈與曾朝詮，為上訴人所自陳，並有納

稅義務人沿革及房屋稅籍證明書可稽（本院更一卷第239至2

65頁），則上訴人原就該等建物之權利範圍各1/5，既已因

轉讓予曾朝詮而不存在，上訴人請求確認其就建物5至10之

權利範圍，各為20分之1，自無理由。

　㈣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99年1月10日至102年12月18日止，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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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1至10建物權利範圍2分之1，及編號10至13建物權利範

　　圍5分之1計算，收取合計840萬5727元之租金，於扣除代繳

　　稅費後，就689萬2757元為請求部分：

　⒈按民法第818條所定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

全部有使用收益之權。係指各共有人得就共有物全部，於無

害他共有人之權利限度內，可按其應有部分行使用益權而

言。是共有人倘逾越其應有部分之範圍使用收益，致其所受

利益超過其應有部分比例，即難謂不應對他共有人負返還不

當得利之責（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790號判決意旨參

照）。次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依民法第1151

條規定，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關係，固無應有

部分。然共有人（繼承人）就繼承財產權義之享有（行

使）、分擔，仍應以應繼分（潛在的應有部分）比例為計算

基準，若逾越其應繼分比例享有（行使）權利，就超過部

分，應對其他共有人負不當得利返還義務，他共有人自得依

其應繼分比例計算其所失利益而為不當得利返還之請求，此

項請求權非因繼承所生，自非屬公同共有（最高法院110年

度台上字第328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上訴人給付689萬2757元部

分。查，被上訴人有將系爭建物出租，並收取如附表二「被

上訴人出租收取每月租金」欄所示之租金，為兩造所不爭執

（原審卷一第49頁、卷二第135頁反面、本院重上卷第39

頁、第60頁反面；參不爭執事項㈢），堪以認定。又系爭建

物其中建物1至10、12為曾天生所遺財產，其中建物11、13

為被上訴人財產，業經本院審認如前，又曾天生之遺產應由

兩造及曾隆耀、曾慧媛、曾芳媛等5人繼承，為兩造所不爭

執（參不爭執事項㈠），依前揭說明，上訴人自得就建物1

至10、12，於其應有部分比例或潛在的應有部分即應繼分之

比例範圍內，即其中5分之1之部分主張權利。從而，上訴人

得請求如附表二「上訴人得請求每月租金金額」欄所示之租

金（即「被上訴人出租收取每月租金」欄之金額乘以「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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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上訴人之權利比例」欄之比例），合計每月為7萬900

元。自99年1月10日起至102年12月18日止計算，3年11月9日

應為335萬2884元（70,900×(12×3+11+9/31)，元以下四捨五

入）。又上訴人同意扣除被上訴人繳納之上訴人個人綜合所

得稅38萬3564元、地價稅69萬4839.7元、房屋稅43萬4566元

（原審卷一第50頁、本院更一卷第498頁），其中房屋稅43

萬4566元數額部分，乃上訴人依其主張之權利範圍計算而來

　　（詳附表三「上訴人主張之比例」欄所示，參原審卷一第50

頁），而本院認定上訴人就建物1至10、12之權利範圍均各

為1/5，是該部分扣除金額應按1/5計算，而得扣除18萬334

6.6元，從而，於扣除前開綜合所得稅38萬3564元、地價稅6

9萬4839.7元、房屋稅18萬3346.6元，共計126萬1750.3元

（383,564+694,839.7+183,346.6）後，上訴人得請求被上

訴人給付209萬1134元（3,352,884-1,261,750.3，元以下四

捨五入），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⒊被上訴人雖抗辯：建物1至10為曾天生所遺未經分割之財

產，仍為曾天生之繼承人公同共有，上訴人係行使公同共有

債權，當事人不適格，不應准許云云。惟查，上訴人主張之

不當得利債權係自曾天生83年1月20日死亡後之99年1月10日

開始起算，並係本於其個人應有部分或應繼分受侵害而生之

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為主張，而非請求被上訴人將其收取之

全部租金返還予共有人或繼承人全體，依前揭說明，自非屬

公同共有之債權，無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或以公同共

有人全體為原告之必要。被上訴人前開所辯，尚無足採。

　⒋至被上訴人抗辯：桃園市○○區○○段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新興路土地），原登記為

曾天生擔任董事長之永勝油脂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勝公司)

所有，其上原有曾天生所有之桃園市○○區○○路000巷0號

房屋(下稱新興路房屋)；66年間因永勝公司債務問題，經執

行法院拍賣該等土地，曾天生遂以上訴人之名義，向法院買

受該等土地，並設定地上權予祥通公司；81年3月5日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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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名義與當代旅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當代公司)簽訂房屋

租賃契約，將上開土地連同新興路房屋，一併出租予當代公

司，由當代公司將原建物拆除後另建新旅館（按即當代旅

館）營業；而曾天生死亡後，曾隆耀、曾芳媛、曾慧媛長期

旅居美國，無從管理曾天生之遺產，5人遂約定系爭建物由

被上訴人管理，當代旅館由上訴人分管，各自收益，十餘年

來均無異議，伊係基於上開分管契約管理使用系爭建物，並

非無法律上之原因收取租金云云，並提出土地登記謄本、房

屋租賃契約書及曾隆耀於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5年度偵字

第16295號案件（下稱偵案）之證述為證。然依被上訴人所

提前開土地登記謄本可認新興路土地原登記為永勝公司所

有，於66年5月12日以拍賣為原因登記為上訴人所有（本院

重上卷第171至200頁），堪認新興路土地係上訴人因拍賣而

取得所有權。被上訴人雖稱上訴人因拍賣所取得之該土地受

制於房屋及地上權而無法利用，實為曾天生借用上訴人名義

拍定，應為曾天生之財產云云，然被上訴人就該土地係曾天

生借用上訴人名義拍賣取得乙節，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

之，且衡以曾天生與上訴人既為父子，上訴人或基於情誼，

不考量該土地是否有受限使用之情，願意拍賣取得該土地，

無悖常情，被上訴人空言曾天生借用上訴人名義拍賣取得新

興路土地，並不可採。另被上訴人前開既已自陳：當代公司

承租後，由當代公司將原建物拆除後另建新旅館（按即當代

旅館）營業（原審卷一第164頁），核與被上訴人所提之上

開租賃契約（本院重上卷第201至212頁）相符，足見原由曾

天生所興建之新興路房屋已由當代公司拆除後重建為當代旅

館，且當代旅館並非曾天生之遺產乙節，亦為兩造所不爭執

(本院更一卷第497頁)。依此，新興路土地既為上訴人所

有，原由曾天生所興建之新興路房屋早已拆除重建為當代旅

館，當代旅館亦非曾天生之遺產，則曾天生之繼承人即兩造

與曾隆耀、曾芳媛、曾慧媛共5人，自無從就當代旅館與系

爭建物成立分管契約。又曾隆耀於偵案中乃證稱：原則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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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遺產的房地產都歸被上訴人處理，上訴人只是負責指示

而已；元化路的土地、房子均非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但就

如當初約定房地產的使用由被上訴人負責，10年多來都是被

上訴人在管理房地產、經營餐廳、繳納稅賦，上訴人也一直

都沒有意見等語（本院卷一第144至145頁），依其證述至多

僅得認上訴人同意由被上訴人負責管理系爭建物，再以管理

所得繳納相關稅賦，然並不足以推論兩造就系爭建物已有分

管之約定。至被上訴人以上訴人十餘年來就系爭建物為被上

訴人收益均無異議，主張兩造間有默示之分管契約存在云

云，為上訴人所否認，而衡以被上訴人所陳：曾天生死後產

生龐大遺產稅、贈與稅將近7、8000萬元，該稅額由被上訴

人以前開11間房子收益來處理，上訴人等到被上訴人處理完

所有稅款後才提起本件訴訟等語（本院卷一第324至325

頁），益徵兩造所為約定應僅係被上訴人得以管理、收益建

物1至10及12，以所得清償曾天生或上訴人之稅款，但不包

括被上訴人得保有所有收益，故上訴人於相關稅賦尚未清償

前始未對被上訴人請求相關收益所得，而無從以上訴人10餘

年來未異議，遽認兩造間就系爭建物由被上訴人管理，當代

旅館由上訴人分管有默示分管契約存在。此外，被上訴人復

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曾天生之繼承人就當代旅館及建物1至1

0、12確有分管約定。故被上訴人抗辯其係基於分管契約管

理該等建物並收取租金，非無法律上之原因云云，即非可

採。

　⒌上訴人另主張伊將系爭建物委由被上訴人管理，兩造間有委

任關係云云，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上訴人復未舉證兩造有委

任關係之存在，故上訴人上開主張，顯不可採。另被上訴人

稱係基於分管協議而管理出租系爭建物，但為上訴人所否

認，被上訴人雖未能舉證有分管協議之存在，惟由此可見其

並無為上訴人管理系爭建物之出租事宜，是上訴人主張被上

訴人有民法第177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亦不可採。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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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209萬1134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之翌日即104年1月17日

（司促字卷第31頁、本院卷一第72頁）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

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除確定部分外，

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

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

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請

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

行之聲請，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

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又上

訴人勝訴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

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2項、第79條、第463條、

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蔡子琪

　　　　　　　　　　　　　　　法　官　陳雯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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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陳韋杉

附表一（均為○○市○○區）：

附表二（均為桃園市中壢區）：

編號 門牌號碼 基地

1 ○○街00號1樓 ○○段00-00地號土地

2 ○○街00號1樓 ○○段00-00地號土地

3 ○○路0-00號1樓 ○○段00-00地號土地

4 ○○路0-00號1樓 ○○段00-00地號土地

5 ○○路0-00號1樓 ○○段00-000地號土地

6 ○○路0-00號1樓 ○○段00-000地號土地

7 ○○路0-00號1樓 ○○段00-000地號土地

8 ○○路0-00號1樓 ○○段00-000地號土地

9 ○○路0-00號1樓 ○○段00-000地號土地

10 ○○路0-00號1樓 ○○段00-00地號土地

11 ○○路0-00號1樓 ○○段00-000地號土地

12 ○○路0-00號1樓 ○○段00-000地號土地

13 ○○路0-00號1樓 ○○段00-000地號土地

編號 門牌號碼

被上訴人

出租收取

每月租金

上訴人主

張之權利

範圍比例

上訴人請

求之每月

租金金額

本院認定

上訴人之

權利比例

上訴人得

請求每月

租金金額

1 ○○街00號1樓 55,000 2分之1 27,500 5分之1 　11,000

2 ○○街00號1樓 55,000 2分之1 27,500 5分之1 11,000

3 ○○路0-00號1樓
50,000

2分之1
25,000

5分之1
10,000

4 ○○路0-00號1樓 2分之1 5分之1

5 ○○路0-00號1樓 38,500 2分之1 19,250 5分之1 7,700

6 ○○路0-00號1樓 50,000 2分之1 25,000 5分之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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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均為○○市○○區）：

7 ○○路0-00號1樓 2分之1 5分之1

8 ○○路0-00號1樓 2分之1 5分之1

9 ○○路0-00號1樓 35,000 2分之1 17,500 5分之1 7,000

10 ○○路0-00號1樓 35,000 2分之1 17,500 5分之1 7,000

11 ○○路0-00號1樓 32,000 5分之1 6,400 無 0

12 ○○路0-00號1樓 36,000 5分之1 7,200 5分之1 7,200

13 ○○路0-00號1樓 25,000 5分之1 5,000 無 0

小計 411,500 177,850 70,900

房屋稅籍編號

（門牌號碼）

課稅

年度
全部稅額

上訴人主

張之比例

上訴人主

張之金額

本院認定

扣除比例

本院認定

扣除金額

00000000000

○○路0-00號

（原審卷二第

22至28頁）

95 11,813 5分之1 2,362.6 5分之1 2,362.6

96 11,653 5分之1 2,330.6 5分之1 2,330.6

97 11,492 5分之1 2,298.4 5分之1 2,298.4

98 11,334 5分之1 2,266.8 5分之1 2,266.8

99 11,173 5分之1 2,234.6 5分之1 2,234.6

100 11,015 5分之1 2,203.0 5分之1 2,203.0

101 10,855 5分之1 2,171.0 5分之1 2,171.0

00000000000

○○街00號及

○○路0-00號

（原審卷二第

32至38頁）

95 5,170 2分之1 2,585.0 5分之1 1,034.0

96 5,055 2分之1 2,527.5 5分之1 1,011.0

97 4,938 2分之1 2,469.0 5分之1 987.6

98 4,818 2分之1 2,409.0 5分之1 963.6

99 4,703 2分之1 2,351.5 5分之1 940.6

100 4,585 2分之1 2,292.5 5分之1 917.0

101 2,232 2分之1 1,116.0 5分之1 446.4

00000000000

○○街00號及

○○路0-00號

（原審卷二第

42至48頁）

95 6,854 2分之1 3,427.0 5分之1 1,370.8

96 6,846 2分之1 3,423.0 5分之1 1,369.2

97 6,839 2分之1 3,419.5 5分之1 1,367.8

98 6,830 2分之1 3,415.0 5分之1 1,366.0

99 6,822 2分之1 3,411.0 5分之1 1,364.4

100 6,815 2分之1 3,407.5 5分之1 1,363.0

101 6,806 2分之1 3,403.0 5分之1 1,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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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

○○路0-00、

0-00、0-00、

0-00、0-00、

0-00號

（原審卷二第

52至58頁）

95 113,293 2分之1 56,646.5 5分之1 22,658.6

96 111,626 2分之1 55,813.0 5分之1 22,325.2

97 109,966 2分之1 54,983.0 5分之1 21,993.2

98 108,294 2分之1 54,147.0 5分之1 21,658.8

99 106,634 2分之1 53,317.0 5分之1 21,326.8

100 104,966 2分之1 52,483.0 5分之1 20,993.2

101 103,306 2分之1 51,653.0 5分之1 20,661.2

小計 全部 434,566.0 183,346.6

備註：○○路0-00、0-00號部分查無房屋稅籍資料（原審卷二第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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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更二字第40號
上  訴  人  曾隆亮  
訴訟代理人  楊仲強律師
被  上訴人  曾隆建  
訴訟代理人  李永然律師
            陳淑芬律師
            鄭元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5年7月29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4年度重訴字第21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2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3年1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貳佰零玖萬壹仟壹佰參拾肆元，及自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除確定部分外），由被上訴人負擔十分之三，餘由上訴人負擔。
本判決所命給付部分，於上訴人以新臺幣柒拾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如以新臺幣貳佰零玖萬壹仟壹佰參拾肆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如附表一「門牌號碼」欄所示建物（下稱系爭建物）均未辦理保存登記，其中編號1至10所示建物（下稱建物1至10）為伊共同起造而原始取得所有權2分之1；編號11至13所示建物（下稱建物11至13）為兩造父親曾天生所遺財產，由伊、被上訴人、訴外人曾隆耀、曾慧媛、曾芳媛（下稱上訴人等5人）繼承，分割各取得應有部分5分之1。嗣於民國102年12月20日伊將建物1至4、5至10、11至13原有權利依序贈與伊子即訴外人曾朝詮各2分之1、20分之9、5分之1 。伊於83年間委任被上訴人出租系爭建物，得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按伊應有部分比例將收取之租金交付伊。倘認兩造間無委任關係存在，被上訴人未經伊同意，擅將系爭建物出租收取租金，受有利益，伊亦得依民法第177條第2項或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利益或不當得利。被上訴人自99年1月10日至102年12月18日止，每年收取系爭建物租金新臺幣（下同）213萬4200元，扣除其繳納之地價稅、房屋稅及代繳伊之綜合所得稅，伊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建物1至10、11至13租金依序2分之1、5分之1，共計689萬2757元等情，求為確認伊就建物5至10之權利範圍各20分之1，及命被上訴人給付689萬2757元及自104年1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利息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上訴人逾上開請求之訴，本院前審為其敗訴之判決，其未提起第三審上訴，業已確定，不予贅敘）。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伊後開第2項、第3項之訴部分廢棄；㈡確認伊就建物5至10之權利範圍，各為20分之1；㈢被上訴人應給付伊689萬2757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上訴聲明第3項部分，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建物1與建物4、建物2與建物3為分屬兩棟前後相連之同一建物，為兩造之祖母曾張員妹所有，曾張員妹死亡後由曾天生繼承；建物5至10、12為曾天生起造，建物11、13為伊起造。曾天生於00年0月00日死亡，所遺建物由上訴人等5人繼承而公同共有，除建物12外，其餘迄未為分割，上訴人就未分割之建物無應有部分存在。伊基於分管契約得管理使用系爭建物，係以自己名義出租系爭建物收取租金，兩造間無委任關係存在，伊非為被上訴人管理事務，亦無不當得利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一第417至418頁、卷二第80頁）：
　㈠上訴人於00年間出生，被上訴人於00年間出生；兩造父親曾天生（於83年1月20日死亡）為曾安祥（於64年10月24日死亡）及曾張細妹（於22年10月19日死亡）之子，曾天生之繼承人為兩造及曾隆耀、曾慧媛、曾芳媛。曾天生經申報之遺產明細如本院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60號卷（下稱本院更一卷）第403至412頁所示，曾天生之繼承人並有以如本院更一卷第415至449頁所示之遺產分割協議書，就曾天生所遺之不動產辦理相關登記。
　㈡附表一所示之13筆建物（即系爭建物）均未辦理保存登記，課稅紀錄如原審卷二第19至76頁、本院更一卷第365至399頁所示，門牌沿革如本院更一卷第207至221頁所示。
　㈢被上訴人自94年12月18日起至102年12月18日止期間，出租系爭建物收取每月租金合計為17萬7850元，每年租金合計為213萬4200元，詳如本院105年度重上字第880號卷（下稱本院重上卷）第39頁所示。其中部分租約如原審卷二第168至197頁、本院重上卷第91頁至第151頁反面所示。
　㈣被上訴人有繳納系爭建物基地之地價稅69萬4839.7元、系爭建物之房屋稅43萬4566元、代繳上訴人之個人綜合所得稅38萬3564元，共計151萬2969.7元。
四、茲就兩造之爭點（本院卷一第418至419頁）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上訴人主張建物1至10為其拆除重建或新建，由其原始取得所有權，權利範圍為全部，是否有據？
　⒈建物1至4部分：　　
　⑴上訴人主張：兩造祖母曾張員妹（於69年4月11日死亡）於67年9月6日將建物1至4連同所坐落之土地出賣予訴外人林慶文，嗣由伊、曾天生、曾隆耀於68年1月9日分別買回所坐落之土地2/6、1/6、3/6；及由伊買回建物1至4之事實上處分權，伊已因買賣取得建物1至4之事實上處分權；又建物1至4買回後破舊不堪，由伊出資重建而取得該等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被上訴人則抗辯：曾張員妹係因債務問題，欲將建物1至4所坐落土地移轉登記給曾天生，乃先借名被上訴人姨丈林慶文名義移轉所有權，再由林慶文移轉所有權予上訴人、曾天生、曾隆耀，建物1至4為兩造之祖父、母所建，從未出售予林慶文，後由曾天生繼承，核屬曾天生之遺產，應為曾天生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原審卷二第7頁、本院卷二第31至32頁）。
　⑵查，兩造均不爭執建物1至4原為兩造祖父、母所興建（本院卷一第79、255頁）。又建物1於39年2月1日即登記為兩造之祖母曾張員妹所有，有卷附土地建築改良物標示變更登記聲請書、建築改良物勘測結果通知書、土地登記委託書、登記清冊、建物平面圖及建物所有權證明書可稽(原審卷一第39之4至39之9頁)。再者，觀諸建物2與建物1相鄰，為同一建物之左右兩側；建物3與建物2牆面相連，建物4則與建物1牆面相連等情，業經本院前審至現場履勘，並有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存卷可憑（本院更一卷第279至295頁）。堪信建物3、4，應係沿建物2、1之牆面各自往外增建，建物1、4應為同一建物，建物2、3亦為同一建物。佐以建物1、4，編定為同一稅籍（稅籍編號00000000000），自18年起課稅；而建物2、3，亦編定為同一稅籍（稅籍編號00000000000），自53年起課稅，納稅義務人均為曾張員妹等情，有卷附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中壢分局109年10月7日桃稅壢字第1097029772號函附之納稅義務人沿革可稽（本院更一卷第237至239頁）。堪認建物1、4為相通之同一建物，建物2、3亦為相通之同一建物，且原均為曾張員妹所有，先予敘明。
　⑶上訴人雖主張：因買賣而取得建物1至4之事實上處分權云云，並提出建物1至4之納稅義務人沿革表（下稱甲沿革表）為據（本院更一卷第239頁）。觀諸甲沿革表固可認建物1至4於69年1月25日以買賣為原因變更登記納稅義務人為上訴人、曾隆耀（各1/2），然按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且所有人不明之房屋，其房屋稅向使用執照所載起造人徵收之；無使用執照者，向建造執照所載起造人徵收之；無建造執照者，向現住人或管理人徵收之，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4項定有明文。是稅捐機關有關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房屋稅籍資料，所記載之納稅義務人，非必為所有權人，不能僅憑房屋納稅義務人之記載，逕認其為房屋所有權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0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上訴人就其於何時、以何價金買受建物1至4從未敘明，亦未曾提出相關買賣契約書或支付價金等憑證，本難僅憑上訴人為建物1至4之登記納稅義務人逕認其為該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此由上訴人亦否認同為建物1至4之納稅義務人曾隆耀有因買賣取得該等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本院更一卷第322至323頁）可徵。次查，建物1至4坐落於桃園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39-39地號土地），為兩造所自陳（原審卷一第97頁、本院重上卷第163頁）；又39-39地號土地前由曾張員妹於67年9月6日出賣予林慶文；林慶文於68年1月9日再出賣予曾天生、上訴人及曾隆耀，應有部分各1/6、2/6、3/6；上訴人於79年10月16日再將其應有部分出售予由被上訴人任負責人、上訴人為最大股東，及其餘股東均為曾天生家族成員，並於79年4月23日始設立之祥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祥通公司）；曾天生與曾隆耀於79年10月17日將應有部分1/6、3/6分別出賣予祥通公司（按即祥通公司自79年10月17日為39-39地號之土地所有權人、權利範圍為全部）等情，有卷附地籍圖及異動索引、祥通公司變更登記表、曾天生戶籍謄本可稽(原審卷一第101、150至151、147至149頁)，堪以認定。是曾張員妹固於67年9月6日將39-39地號土地出售予林慶文，然倘同時有一併出售建物1至4予林慶文，衡情應會將建物1至4納稅義務人變更為林慶文為是，然觀諸甲沿革表可見建物1至4，自18年至69年1月24日之納稅義務人均為曾張員妹，並無因39-39地號土地於67年9月6日出售予林慶文而有所變更。再參以曾天生之戶籍謄本（原審卷第147、148頁）可知曾天生與兩造等子女於67年9月6日後仍繼續設籍在建物1。且衡以包括上訴人在內之人雖於68年1月9日自林慶文買受39-39地號土地，均於79年10月16日、17日將各自應有部分出售予為曾天生家族成員組成之祥通公司，倘上訴人確為建物1至4之所有人，如此豈不令建物及土地之所有人分屬二人，徒增法律關係之複雜化，核與常情不符。上訴人亦未能就買受建物1至4之事實，舉證以實其說，堪認被上訴人抗辯曾張員妹並未曾將建物1至4出售予林慶文乙節，應非虛妄，則上訴人自無向林慶文買受建物1至4之可能，是上訴人主張其向林慶文購買建物1至4，因買賣取得該等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即無可採。
　⑷上訴人另主張：伊有重建建物1至4，而為該建物之原始起造人，並提出證人李鴻昌、土地登記謄本、空照圖及甲沿革表等為證。然查，上訴人自承建物1至4，係兩造之祖父、母所興建（本院卷一第255頁），且依甲沿革表關於建物1、4係記載「納稅義務人：曾張員妹、取得時間：18年起課、取得原因：新設籍（起造人）」、建物2、3則記載「納稅義務人：曾張員妹、取得時間：53年起課、取得原因：新設籍（起造人）」（本院更一卷第239頁），亦得認為兩造所不爭執之祖父母中之曾張員妹所起造，上訴人自非該建物之原始起造人。而依上訴人提出之地籍圖並無建物及何人所建之記載（原審卷一第101頁）；又依上訴人提出之空照圖（同上卷一第177至180頁），雖可見建物外貌或有不同，然建物外貌不同，究係增建、修建或改建，難以認定，無從據此認上訴人即為該建物之原始建築之人。另證人李鴻昌於原審乃證稱：「…12號、14號（即建物1、2）是老建築物，沒有拆掉，只是裝修一下，因為漏水…在和平街後面，有連到和平街，不知道元化路的門牌…不知所蓋建物之門牌號碼，只知在和平街後面…元化路在挖地下道時，曾蓋一個一至八樓加強磚造房屋，九樓是鐵皮屋，是介紹土建、營造，不是伊所作的，伊不會土建跟營造，伊只作水電、模板，…」等語（原審卷二第117、118頁），可見證人李鴻昌僅是裝修建物1、2，就元化路房屋，僅是施作水電及模板，非土建、營造之人，依其所述，亦無從證明建物1至4為上訴人原始興建。又建物3、4，係沿建物2、1之牆面各自往外增建，建物1、4為相通之同一建物，建物2、3亦為相通之同一建物，已如前述，而依該等建物之稅籍資料（本院更一卷第241頁），可知建物1、4之1樓部分，原始課稅面積為111.6平方公尺，於100年9月增加面積22.2平方公尺，僅為原1樓建物111.6平方公尺約1/5，是縱有增建建物3、4，建物3、4應僅為輔助建物2、1而為其等之從物；上訴人復自承並無直接證據，可證明伊為上開建物之原始起造人（原審卷二第116頁），則上訴人主張建物1至4為其所重建，自不可採。
　⑸綜上，上訴人既未能舉證證明因買賣或原始起造取得建物1至4之事實上處分權，而建物1至4原為曾張員妹所有，業如前述，雖曾天生之母為曾張細妹，惟於曾天生00年0月00日出生後，即於22年10月19日死亡，而曾天生之父曾安祥於64年10月24日死亡，斯時配偶曾張員妹，為兩造所不爭執之祖父母，並均不爭執曾張員妹之遺產應由曾天生繼承（本院卷一第73至74頁），足認建物1至4應為曾天生之財產。
　⒉建物5至10部分：　
　⑴依證人李鴻昌於原審之證述（原審卷二第117、118頁），得認其就元化路房屋部分，僅是施作水電及模板之人，非建造房屋之人，業如前述，自無從僅憑該證人之證述遽認建物5至10乃為上訴人所出資建造。再者，觀諸上訴人於原審先稱「…元化路房屋是我父親跟我建的…」（原審卷一第45頁反面），嗣改稱「…元化路房屋所有權2分之1屬曾隆耀，係父親所決定…」（原審卷一第47頁），足見建物5至10號應為曾天生所興建，曾天生始有權決定分配何人取得權利；復參以被上訴人抗辯伊有於92年、93年間購買材料將建物1至10之屋頂改建為鋼板屋頂，業據提出支票存根、銷貨單及購買鋼板之銷貨單為憑（原審卷二第9至11、81至101、145至165頁），堪信為真，衡情若建物5至10為上訴人所有，理應由上訴人自行修繕，而非由被上訴人修繕並支付費用，益徵上訴人主張建物5至10為其所興建，並不可採。綜此，足認建物5至10為曾天生所興建，為曾天生之財產無訛。
　⑵至建物5至10雖於86年4月間以新設籍（起造人）為原因，登記納稅義務人為上訴人及曾隆耀，權利範圍各2分之1（本院更一卷第237至239頁）。然房屋稅籍資料所記載之納稅義務人，非必為所有權人，不能僅憑房屋納稅義務人之記載，逕認其為房屋所有權人，已如前述，此由上訴人亦否認同登記為建物5至10之納稅義務人曾隆耀為該建物之起造人可證，且被上訴人抗辯斯時係應桃園縣稅捐稽徵處中壢分處查獲該等建物未申報房屋稅，方依該處要求，比照斯時建物1、2設籍狀況，以上訴人、曾隆耀為登記納稅義務人乙節，業據提出該處86年4月1日函為憑（本院卷二第 109至112頁），應非虛妄。
　⒊末上訴人主張曾天生之繼承人前於92年5月8日已達成遺產分割協議，並將建物12列入曾天生之遺產而分割，而未將建物1至10列入遺產分割，可見建物1至10非曾天生之遺產云云。查，曾天生之繼承人並未將建物1至10列入曾天生之遺產為分割，有卷附遺產分割協議書可稽（見本院更一字第卷第447頁），固堪認定，然衡以被上訴人抗辯係因建物1至10之登記納稅義務人均非曾天生，其繼承人等因考量稅賦問題，故未將該財產列入曾天生遺產為遺產申報，尚難謂悖於常情，亦不因此影響本院依前開卷證，綜合考量所為建物1至10為曾天生財產之認定，附此敘明。　
　㈡上訴人主張建物11至13為曾天生所遺財產，由其繼承取得所有權，權利範圍為5分之1，是否有據？
　⒈查，建物12為曾天生之遺產，曾天生之繼承人已於94年4月6日、101年8月22日達成遺產分割協議，並申報遺產稅且繳納完畢，而由兩造及曾隆耀、曾慧媛、曾芳媛共有，權利範圍各1/5等情，有卷附遺產分割協議書、遺產稅繳清證明書、遺產稅逾核課期間證明書及遺產稅逾核課期間案件同意移轉證明書可稽(原審卷一第98、99頁、本院更一卷第403至412、415至449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更一卷第498至499頁）。
　⒉次查，建物11、13乃曾天生過世後始興建，兩造於本院已不爭執（本院卷二第80、81頁），並有卷附83年空照圖可參（原審卷一第161頁），則建物11、13顯非曾天生興建而得為其財產。又被上訴人抗辯建物11、13乃曾天生過世後84、85年間由伊出資興建乙節，已提出相關工程單據為憑（本院卷一第101至113頁）。且查，建物11、12、13互有牆壁區隔，各有如附表二所示之門牌號碼及獨立之出入門口，並經被上訴人依序出租他人經營「大鴻通訊廣場」、「全友無線通訊行」 、「9453 3C專賣店」使用，租金各別，有房（店）屋租賃契約書、被上訴人請求之租金對照表、本院勘驗程序筆錄、現場照片可稽（原審卷二第176頁以下、本院重上卷第39頁、本院更一卷第281、294頁）。可見建物11至13，均為獨立之建物，建物12為曾天生生前所建，建物11、13則為曾天生過世後，由被上訴人獨立興建。從而，上訴人主張建物11、13為曾天生興建，為曾天生財產，應由上訴人繼承取得所有權，權利範圍為1/5，顯無理由。
　㈢上訴人確認其就建物5至10之權利範圍，各為20分之1，有無理由？
　　查，建物5至10為曾天生之財產，上訴人為曾天生之繼承人，原取得該等建物權利範圍各1/5（即4/20），業如前述，惟上訴人已於102年12月20日，將建物5至10之事實上處分權權利範圍9/20，贈與曾朝詮，為上訴人所自陳，並有納稅義務人沿革及房屋稅籍證明書可稽（本院更一卷第239至265頁），則上訴人原就該等建物之權利範圍各1/5，既已因轉讓予曾朝詮而不存在，上訴人請求確認其就建物5至10之權利範圍，各為20分之1，自無理由。
　㈣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99年1月10日至102年12月18日止，按
　　編號1至10建物權利範圍2分之1，及編號10至13建物權利範
　　圍5分之1計算，收取合計840萬5727元之租金，於扣除代繳
　　稅費後，就689萬2757元為請求部分：
　⒈按民法第818條所定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全部有使用收益之權。係指各共有人得就共有物全部，於無害他共有人之權利限度內，可按其應有部分行使用益權而言。是共有人倘逾越其應有部分之範圍使用收益，致其所受利益超過其應有部分比例，即難謂不應對他共有人負返還不當得利之責（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790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依民法第1151條規定，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關係，固無應有部分。然共有人（繼承人）就繼承財產權義之享有（行使）、分擔，仍應以應繼分（潛在的應有部分）比例為計算基準，若逾越其應繼分比例享有（行使）權利，就超過部分，應對其他共有人負不當得利返還義務，他共有人自得依其應繼分比例計算其所失利益而為不當得利返還之請求，此項請求權非因繼承所生，自非屬公同共有（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28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上訴人給付689萬2757元部分。查，被上訴人有將系爭建物出租，並收取如附表二「被上訴人出租收取每月租金」欄所示之租金，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審卷一第49頁、卷二第135頁反面、本院重上卷第39頁、第60頁反面；參不爭執事項㈢），堪以認定。又系爭建物其中建物1至10、12為曾天生所遺財產，其中建物11、13為被上訴人財產，業經本院審認如前，又曾天生之遺產應由兩造及曾隆耀、曾慧媛、曾芳媛等5人繼承，為兩造所不爭執（參不爭執事項㈠），依前揭說明，上訴人自得就建物1至10、12，於其應有部分比例或潛在的應有部分即應繼分之比例範圍內，即其中5分之1之部分主張權利。從而，上訴人得請求如附表二「上訴人得請求每月租金金額」欄所示之租金（即「被上訴人出租收取每月租金」欄之金額乘以「本院認定上訴人之權利比例」欄之比例），合計每月為7萬900元。自99年1月10日起至102年12月18日止計算，3年11月9日應為335萬2884元（70,900×(12×3+11+9/31)，元以下四捨五入）。又上訴人同意扣除被上訴人繳納之上訴人個人綜合所得稅38萬3564元、地價稅69萬4839.7元、房屋稅43萬4566元（原審卷一第50頁、本院更一卷第498頁），其中房屋稅43萬4566元數額部分，乃上訴人依其主張之權利範圍計算而來
　　（詳附表三「上訴人主張之比例」欄所示，參原審卷一第50頁），而本院認定上訴人就建物1至10、12之權利範圍均各為1/5，是該部分扣除金額應按1/5計算，而得扣除18萬3346.6元，從而，於扣除前開綜合所得稅38萬3564元、地價稅69萬4839.7元、房屋稅18萬3346.6元，共計126萬1750.3元（383,564+694,839.7+183,346.6）後，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09萬1134元（3,352,884-1,261,750.3，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⒊被上訴人雖抗辯：建物1至10為曾天生所遺未經分割之財產，仍為曾天生之繼承人公同共有，上訴人係行使公同共有債權，當事人不適格，不應准許云云。惟查，上訴人主張之不當得利債權係自曾天生83年1月20日死亡後之99年1月10日開始起算，並係本於其個人應有部分或應繼分受侵害而生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為主張，而非請求被上訴人將其收取之全部租金返還予共有人或繼承人全體，依前揭說明，自非屬公同共有之債權，無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或以公同共有人全體為原告之必要。被上訴人前開所辯，尚無足採。
　⒋至被上訴人抗辯：桃園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新興路土地），原登記為曾天生擔任董事長之永勝油脂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勝公司)所有，其上原有曾天生所有之桃園市○○區○○路000巷0號房屋(下稱新興路房屋)；66年間因永勝公司債務問題，經執行法院拍賣該等土地，曾天生遂以上訴人之名義，向法院買受該等土地，並設定地上權予祥通公司；81年3月5日再以上訴人名義與當代旅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當代公司)簽訂房屋租賃契約，將上開土地連同新興路房屋，一併出租予當代公司，由當代公司將原建物拆除後另建新旅館（按即當代旅館）營業；而曾天生死亡後，曾隆耀、曾芳媛、曾慧媛長期旅居美國，無從管理曾天生之遺產，5人遂約定系爭建物由被上訴人管理，當代旅館由上訴人分管，各自收益，十餘年來均無異議，伊係基於上開分管契約管理使用系爭建物，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收取租金云云，並提出土地登記謄本、房屋租賃契約書及曾隆耀於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5年度偵字第16295號案件（下稱偵案）之證述為證。然依被上訴人所提前開土地登記謄本可認新興路土地原登記為永勝公司所有，於66年5月12日以拍賣為原因登記為上訴人所有（本院重上卷第171至200頁），堪認新興路土地係上訴人因拍賣而取得所有權。被上訴人雖稱上訴人因拍賣所取得之該土地受制於房屋及地上權而無法利用，實為曾天生借用上訴人名義拍定，應為曾天生之財產云云，然被上訴人就該土地係曾天生借用上訴人名義拍賣取得乙節，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之，且衡以曾天生與上訴人既為父子，上訴人或基於情誼，不考量該土地是否有受限使用之情，願意拍賣取得該土地，無悖常情，被上訴人空言曾天生借用上訴人名義拍賣取得新興路土地，並不可採。另被上訴人前開既已自陳：當代公司承租後，由當代公司將原建物拆除後另建新旅館（按即當代旅館）營業（原審卷一第164頁），核與被上訴人所提之上開租賃契約（本院重上卷第201至212頁）相符，足見原由曾天生所興建之新興路房屋已由當代公司拆除後重建為當代旅館，且當代旅館並非曾天生之遺產乙節，亦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更一卷第497頁)。依此，新興路土地既為上訴人所有，原由曾天生所興建之新興路房屋早已拆除重建為當代旅館，當代旅館亦非曾天生之遺產，則曾天生之繼承人即兩造與曾隆耀、曾芳媛、曾慧媛共5人，自無從就當代旅館與系爭建物成立分管契約。又曾隆耀於偵案中乃證稱：原則上我父親遺產的房地產都歸被上訴人處理，上訴人只是負責指示而已；元化路的土地、房子均非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但就如當初約定房地產的使用由被上訴人負責，10年多來都是被上訴人在管理房地產、經營餐廳、繳納稅賦，上訴人也一直都沒有意見等語（本院卷一第144至145頁），依其證述至多僅得認上訴人同意由被上訴人負責管理系爭建物，再以管理所得繳納相關稅賦，然並不足以推論兩造就系爭建物已有分管之約定。至被上訴人以上訴人十餘年來就系爭建物為被上訴人收益均無異議，主張兩造間有默示之分管契約存在云云，為上訴人所否認，而衡以被上訴人所陳：曾天生死後產生龐大遺產稅、贈與稅將近7、8000萬元，該稅額由被上訴人以前開11間房子收益來處理，上訴人等到被上訴人處理完所有稅款後才提起本件訴訟等語（本院卷一第324至325頁），益徵兩造所為約定應僅係被上訴人得以管理、收益建物1至10及12，以所得清償曾天生或上訴人之稅款，但不包括被上訴人得保有所有收益，故上訴人於相關稅賦尚未清償前始未對被上訴人請求相關收益所得，而無從以上訴人10餘年來未異議，遽認兩造間就系爭建物由被上訴人管理，當代旅館由上訴人分管有默示分管契約存在。此外，被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曾天生之繼承人就當代旅館及建物1至10、12確有分管約定。故被上訴人抗辯其係基於分管契約管理該等建物並收取租金，非無法律上之原因云云，即非可採。
　⒌上訴人另主張伊將系爭建物委由被上訴人管理，兩造間有委任關係云云，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上訴人復未舉證兩造有委任關係之存在，故上訴人上開主張，顯不可採。另被上訴人稱係基於分管協議而管理出租系爭建物，但為上訴人所否認，被上訴人雖未能舉證有分管協議之存在，惟由此可見其並無為上訴人管理系爭建物之出租事宜，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民法第177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亦不可採。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09萬1134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之翌日即104年1月17日（司促字卷第31頁、本院卷一第72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除確定部分外，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又上訴人勝訴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2項、第79條、第463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蔡子琪
　　　　　　　　　　　　　　　法　官　陳雯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韋杉


附表一（均為○○市○○區）：
		編號

		門牌號碼

		基地



		1

		○○街00號1樓

		○○段00-00地號土地



		2

		○○街00號1樓

		○○段00-00地號土地



		3

		○○路0-00號1樓

		○○段00-00地號土地



		4

		○○路0-00號1樓

		○○段00-00地號土地



		5

		○○路0-00號1樓

		○○段00-000地號土地



		6

		○○路0-00號1樓

		○○段00-000地號土地



		7

		○○路0-00號1樓

		○○段00-000地號土地



		8

		○○路0-00號1樓

		○○段00-000地號土地



		9

		○○路0-00號1樓

		○○段00-000地號土地



		10

		○○路0-00號1樓

		○○段00-00地號土地



		11

		○○路0-00號1樓

		○○段00-000地號土地



		12

		○○路0-00號1樓

		○○段00-000地號土地



		13

		○○路0-00號1樓

		○○段00-000地號土地







附表二（均為桃園市中壢區）：
		編號

		門牌號碼

		被上訴人
出租收取
每月租金

		上訴人主
張之權利
範圍比例

		上訴人請
求之每月
租金金額

		本院認定
上訴人之
權利比例

		上訴人得
請求每月
租金金額



		1

		○○街00號1樓

		55,000

		2分之1

		27,500

		5分之1

		　11,000



		2

		○○街00號1樓

		55,000

		2分之1

		27,500

		5分之1

		11,000



		3

		○○路0-00號1樓

		50,000

		2分之1

		25,000

		5分之1

		10,000



		4

		○○路0-00號1樓

		


		2分之1

		


		5分之1

		




		5

		○○路0-00號1樓

		38,500

		2分之1

		19,250

		5分之1

		7,700



		6

		○○路0-00號1樓

		50,000

		2分之1

		25,000

		5分之1

		10,000



		7

		○○路0-00號1樓

		


		2分之1

		


		5分之1

		




		8

		○○路0-00號1樓

		


		2分之1

		


		5分之1

		




		9

		○○路0-00號1樓

		35,000

		2分之1

		17,500

		5分之1

		7,000



		10

		○○路0-00號1樓

		35,000

		2分之1

		17,500

		5分之1

		7,000



		11

		○○路0-00號1樓

		32,000

		5分之1

		6,400

		無

		0



		12

		○○路0-00號1樓

		36,000

		5分之1

		7,200

		5分之1

		7,200



		13

		○○路0-00號1樓

		25,000

		5分之1

		5,000

		無

		0



		小計

		


		411,500

		


		177,850

		


		70,900







附表三（均為○○市○○區）：
		房屋稅籍編號
（門牌號碼）

		課稅
年度

		全部稅額

		上訴人主
張之比例

		上訴人主
張之金額

		本院認定
扣除比例

		本院認定
扣除金額



		00000000000
○○路0-00號
（原審卷二第22至28頁）

		95

		11,813

		5分之1

		2,362.6

		5分之1

		2,362.6



		


		96

		11,653

		5分之1

		2,330.6

		5分之1

		2,330.6



		


		97

		11,492

		5分之1

		2,298.4

		5分之1

		2,298.4



		


		98

		11,334

		5分之1

		2,266.8

		5分之1

		2,266.8



		


		99

		11,173

		5分之1

		2,234.6

		5分之1

		2,234.6



		


		100

		11,015

		5分之1

		2,203.0

		5分之1

		2,203.0



		


		101

		10,855

		5分之1

		2,171.0

		5分之1

		2,171.0



		00000000000
○○街00號及○○路0-00號
（原審卷二第32至38頁）

		95

		5,170

		2分之1

		2,585.0

		5分之1

		1,034.0



		


		96

		5,055

		2分之1

		2,527.5

		5分之1

		1,011.0



		


		97

		4,938

		2分之1

		2,469.0

		5分之1

		987.6



		


		98

		4,818

		2分之1

		2,409.0

		5分之1

		963.6



		


		99

		4,703

		2分之1

		2,351.5

		5分之1

		940.6



		


		100

		4,585

		2分之1

		2,292.5

		5分之1

		917.0



		


		101

		2,232

		2分之1

		1,116.0

		5分之1

		446.4



		00000000000
○○街00號及○○路0-00號
（原審卷二第42至48頁）

		95

		6,854

		2分之1

		3,427.0

		5分之1

		1,370.8



		


		96

		6,846

		2分之1

		3,423.0

		5分之1

		1,369.2



		


		97

		6,839

		2分之1

		3,419.5

		5分之1

		1,367.8



		


		98

		6,830

		2分之1

		3,415.0

		5分之1

		1,366.0



		


		99

		6,822

		2分之1

		3,411.0

		5分之1

		1,364.4



		


		100

		6,815

		2分之1

		3,407.5

		5分之1

		1,363.0



		


		101

		6,806

		2分之1

		3,403.0

		5分之1

		1,361.2



		00000000000
○○路0-00、0-00、0-00、0-00、0-00、0-00號
（原審卷二第52至58頁）

		95

		113,293

		2分之1

		56,646.5

		5分之1

		22,658.6



		


		96

		111,626

		2分之1

		55,813.0

		5分之1

		22,325.2



		


		97

		109,966

		2分之1

		54,983.0

		5分之1

		21,993.2



		


		98

		108,294

		2分之1

		54,147.0

		5分之1

		21,658.8



		


		99

		106,634

		2分之1

		53,317.0

		5分之1

		21,326.8



		


		100

		104,966

		2分之1

		52,483.0

		5分之1

		20,993.2



		


		101

		103,306

		2分之1

		51,653.0

		5分之1

		20,661.2



		小計

		全部

		


		


		434,566.0

		


		183,346.6



		備註：○○路0-00、0-00號部分查無房屋稅籍資料（原審卷二第19頁）。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更二字第40號
上  訴  人  曾隆亮  
訴訟代理人  楊仲強律師
被  上訴人  曾隆建  
訴訟代理人  李永然律師
            陳淑芬律師
            鄭元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
5年7月29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4年度重訴字第216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2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3年12月10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
聲請，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貳佰零玖萬壹仟壹佰參拾肆元，及
自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除確定部分外），由被
上訴人負擔十分之三，餘由上訴人負擔。
本判決所命給付部分，於上訴人以新臺幣柒拾萬元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上訴人如以新臺幣貳佰零玖萬壹仟壹佰參拾肆元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如附表一「門牌號碼」欄所示建物（下稱
    系爭建物）均未辦理保存登記，其中編號1至10所示建物（
    下稱建物1至10）為伊共同起造而原始取得所有權2分之1；
    編號11至13所示建物（下稱建物11至13）為兩造父親曾天生
    所遺財產，由伊、被上訴人、訴外人曾隆耀、曾慧媛、曾芳
    媛（下稱上訴人等5人）繼承，分割各取得應有部分5分之1
    。嗣於民國102年12月20日伊將建物1至4、5至10、11至13原
    有權利依序贈與伊子即訴外人曾朝詮各2分之1、20分之9、5
    分之1 。伊於83年間委任被上訴人出租系爭建物，得依民法
    第54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按伊應有部分比例將收取
    之租金交付伊。倘認兩造間無委任關係存在，被上訴人未經
    伊同意，擅將系爭建物出租收取租金，受有利益，伊亦得依
    民法第177條第2項或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利益
    或不當得利。被上訴人自99年1月10日至102年12月18日止，
    每年收取系爭建物租金新臺幣（下同）213萬4200元，扣除
    其繳納之地價稅、房屋稅及代繳伊之綜合所得稅，伊得請求
    被上訴人給付建物1至10、11至13租金依序2分之1、5分之1
    ，共計689萬2757元等情，求為確認伊就建物5至10之權利範
    圍各20分之1，及命被上訴人給付689萬2757元及自104年1月
    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利息之判決（原審
    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上訴人
    逾上開請求之訴，本院前審為其敗訴之判決，其未提起第三
    審上訴，業已確定，不予贅敘）。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
    於駁回伊後開第2項、第3項之訴部分廢棄；㈡確認伊就建物5
    至10之權利範圍，各為20分之1；㈢被上訴人應給付伊689萬2
    757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㈣上訴聲明第3項部分，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建物1與建物4、建物2與建物3為分屬兩棟前
    後相連之同一建物，為兩造之祖母曾張員妹所有，曾張員妹
    死亡後由曾天生繼承；建物5至10、12為曾天生起造，建物1
    1、13為伊起造。曾天生於00年0月00日死亡，所遺建物由上
    訴人等5人繼承而公同共有，除建物12外，其餘迄未為分割
    ，上訴人就未分割之建物無應有部分存在。伊基於分管契約
    得管理使用系爭建物，係以自己名義出租系爭建物收取租金
    ，兩造間無委任關係存在，伊非為被上訴人管理事務，亦無
    不當得利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
    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一第417至418頁、卷二第80頁）：
　㈠上訴人於00年間出生，被上訴人於00年間出生；兩造父親曾
    天生（於83年1月20日死亡）為曾安祥（於64年10月24日死
    亡）及曾張細妹（於22年10月19日死亡）之子，曾天生之繼
    承人為兩造及曾隆耀、曾慧媛、曾芳媛。曾天生經申報之遺
    產明細如本院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60號卷（下稱本院更一
    卷）第403至412頁所示，曾天生之繼承人並有以如本院更一
    卷第415至449頁所示之遺產分割協議書，就曾天生所遺之不
    動產辦理相關登記。
　㈡附表一所示之13筆建物（即系爭建物）均未辦理保存登記，
    課稅紀錄如原審卷二第19至76頁、本院更一卷第365至399頁
    所示，門牌沿革如本院更一卷第207至221頁所示。
　㈢被上訴人自94年12月18日起至102年12月18日止期間，出租系
    爭建物收取每月租金合計為17萬7850元，每年租金合計為21
    3萬4200元，詳如本院105年度重上字第880號卷（下稱本院
    重上卷）第39頁所示。其中部分租約如原審卷二第168至197
    頁、本院重上卷第91頁至第151頁反面所示。
　㈣被上訴人有繳納系爭建物基地之地價稅69萬4839.7元、系爭
    建物之房屋稅43萬4566元、代繳上訴人之個人綜合所得稅38
    萬3564元，共計151萬2969.7元。
四、茲就兩造之爭點（本院卷一第418至419頁）及本院之判斷，
    分述如下：
　㈠上訴人主張建物1至10為其拆除重建或新建，由其原始取得所
    有權，權利範圍為全部，是否有據？
　⒈建物1至4部分：　　
　⑴上訴人主張：兩造祖母曾張員妹（於69年4月11日死亡）於67
    年9月6日將建物1至4連同所坐落之土地出賣予訴外人林慶文
    ，嗣由伊、曾天生、曾隆耀於68年1月9日分別買回所坐落之
    土地2/6、1/6、3/6；及由伊買回建物1至4之事實上處分權
    ，伊已因買賣取得建物1至4之事實上處分權；又建物1至4買
    回後破舊不堪，由伊出資重建而取得該等建物之事實上處分
    權。被上訴人則抗辯：曾張員妹係因債務問題，欲將建物1
    至4所坐落土地移轉登記給曾天生，乃先借名被上訴人姨丈
    林慶文名義移轉所有權，再由林慶文移轉所有權予上訴人、
    曾天生、曾隆耀，建物1至4為兩造之祖父、母所建，從未出
    售予林慶文，後由曾天生繼承，核屬曾天生之遺產，應為曾
    天生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原審卷二第7頁、本院卷二第31
    至32頁）。
　⑵查，兩造均不爭執建物1至4原為兩造祖父、母所興建（本院
    卷一第79、255頁）。又建物1於39年2月1日即登記為兩造之
    祖母曾張員妹所有，有卷附土地建築改良物標示變更登記聲
    請書、建築改良物勘測結果通知書、土地登記委託書、登記
    清冊、建物平面圖及建物所有權證明書可稽(原審卷一第39
    之4至39之9頁)。再者，觀諸建物2與建物1相鄰，為同一建
    物之左右兩側；建物3與建物2牆面相連，建物4則與建物1牆
    面相連等情，業經本院前審至現場履勘，並有勘驗筆錄及現
    場照片存卷可憑（本院更一卷第279至295頁）。堪信建物3
    、4，應係沿建物2、1之牆面各自往外增建，建物1、4應為
    同一建物，建物2、3亦為同一建物。佐以建物1、4，編定為
    同一稅籍（稅籍編號00000000000），自18年起課稅；而建
    物2、3，亦編定為同一稅籍（稅籍編號00000000000），自5
    3年起課稅，納稅義務人均為曾張員妹等情，有卷附桃園市
    政府地方稅務局中壢分局109年10月7日桃稅壢字第10970297
    72號函附之納稅義務人沿革可稽（本院更一卷第237至239頁
    ）。堪認建物1、4為相通之同一建物，建物2、3亦為相通之
    同一建物，且原均為曾張員妹所有，先予敘明。
　⑶上訴人雖主張：因買賣而取得建物1至4之事實上處分權云云
    ，並提出建物1至4之納稅義務人沿革表（下稱甲沿革表）為
    據（本院更一卷第239頁）。觀諸甲沿革表固可認建物1至4
    於69年1月25日以買賣為原因變更登記納稅義務人為上訴人
    、曾隆耀（各1/2），然按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且所
    有人不明之房屋，其房屋稅向使用執照所載起造人徵收之；
    無使用執照者，向建造執照所載起造人徵收之；無建造執照
    者，向現住人或管理人徵收之，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4項定有
    明文。是稅捐機關有關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房屋稅
    籍資料，所記載之納稅義務人，非必為所有權人，不能僅憑
    房屋納稅義務人之記載，逕認其為房屋所有權人（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上字第50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上訴人就其於
    何時、以何價金買受建物1至4從未敘明，亦未曾提出相關買
    賣契約書或支付價金等憑證，本難僅憑上訴人為建物1至4之
    登記納稅義務人逕認其為該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此由上
    訴人亦否認同為建物1至4之納稅義務人曾隆耀有因買賣取得
    該等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本院更一卷第322至323頁）可徵
    。次查，建物1至4坐落於桃園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
    下稱39-39地號土地），為兩造所自陳（原審卷一第97頁、
    本院重上卷第163頁）；又39-39地號土地前由曾張員妹於67
    年9月6日出賣予林慶文；林慶文於68年1月9日再出賣予曾天
    生、上訴人及曾隆耀，應有部分各1/6、2/6、3/6；上訴人
    於79年10月16日再將其應有部分出售予由被上訴人任負責人
    、上訴人為最大股東，及其餘股東均為曾天生家族成員，並
    於79年4月23日始設立之祥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祥通
    公司）；曾天生與曾隆耀於79年10月17日將應有部分1/6、3
    /6分別出賣予祥通公司（按即祥通公司自79年10月17日為39
    -39地號之土地所有權人、權利範圍為全部）等情，有卷附
    地籍圖及異動索引、祥通公司變更登記表、曾天生戶籍謄本
    可稽(原審卷一第101、150至151、147至149頁)，堪以認定
    。是曾張員妹固於67年9月6日將39-39地號土地出售予林慶
    文，然倘同時有一併出售建物1至4予林慶文，衡情應會將建
    物1至4納稅義務人變更為林慶文為是，然觀諸甲沿革表可見
    建物1至4，自18年至69年1月24日之納稅義務人均為曾張員
    妹，並無因39-39地號土地於67年9月6日出售予林慶文而有
    所變更。再參以曾天生之戶籍謄本（原審卷第147、148頁）
    可知曾天生與兩造等子女於67年9月6日後仍繼續設籍在建物
    1。且衡以包括上訴人在內之人雖於68年1月9日自林慶文買
    受39-39地號土地，均於79年10月16日、17日將各自應有部
    分出售予為曾天生家族成員組成之祥通公司，倘上訴人確為
    建物1至4之所有人，如此豈不令建物及土地之所有人分屬二
    人，徒增法律關係之複雜化，核與常情不符。上訴人亦未能
    就買受建物1至4之事實，舉證以實其說，堪認被上訴人抗辯
    曾張員妹並未曾將建物1至4出售予林慶文乙節，應非虛妄，
    則上訴人自無向林慶文買受建物1至4之可能，是上訴人主張
    其向林慶文購買建物1至4，因買賣取得該等建物之事實上處
    分權，即無可採。
　⑷上訴人另主張：伊有重建建物1至4，而為該建物之原始起造
    人，並提出證人李鴻昌、土地登記謄本、空照圖及甲沿革表
    等為證。然查，上訴人自承建物1至4，係兩造之祖父、母所
    興建（本院卷一第255頁），且依甲沿革表關於建物1、4係
    記載「納稅義務人：曾張員妹、取得時間：18年起課、取得
    原因：新設籍（起造人）」、建物2、3則記載「納稅義務人
    ：曾張員妹、取得時間：53年起課、取得原因：新設籍（起
    造人）」（本院更一卷第239頁），亦得認為兩造所不爭執
    之祖父母中之曾張員妹所起造，上訴人自非該建物之原始起
    造人。而依上訴人提出之地籍圖並無建物及何人所建之記載
    （原審卷一第101頁）；又依上訴人提出之空照圖（同上卷
    一第177至180頁），雖可見建物外貌或有不同，然建物外貌
    不同，究係增建、修建或改建，難以認定，無從據此認上訴
    人即為該建物之原始建築之人。另證人李鴻昌於原審乃證稱
    ：「…12號、14號（即建物1、2）是老建築物，沒有拆掉，
    只是裝修一下，因為漏水…在和平街後面，有連到和平街，
    不知道元化路的門牌…不知所蓋建物之門牌號碼，只知在和
    平街後面…元化路在挖地下道時，曾蓋一個一至八樓加強磚
    造房屋，九樓是鐵皮屋，是介紹土建、營造，不是伊所作的
    ，伊不會土建跟營造，伊只作水電、模板，…」等語（原審
    卷二第117、118頁），可見證人李鴻昌僅是裝修建物1、2，
    就元化路房屋，僅是施作水電及模板，非土建、營造之人，
    依其所述，亦無從證明建物1至4為上訴人原始興建。又建物
    3、4，係沿建物2、1之牆面各自往外增建，建物1、4為相通
    之同一建物，建物2、3亦為相通之同一建物，已如前述，而
    依該等建物之稅籍資料（本院更一卷第241頁），可知建物1
    、4之1樓部分，原始課稅面積為111.6平方公尺，於100年9
    月增加面積22.2平方公尺，僅為原1樓建物111.6平方公尺約
    1/5，是縱有增建建物3、4，建物3、4應僅為輔助建物2、1
    而為其等之從物；上訴人復自承並無直接證據，可證明伊為
    上開建物之原始起造人（原審卷二第116頁），則上訴人主
    張建物1至4為其所重建，自不可採。
　⑸綜上，上訴人既未能舉證證明因買賣或原始起造取得建物1至
    4之事實上處分權，而建物1至4原為曾張員妹所有，業如前
    述，雖曾天生之母為曾張細妹，惟於曾天生00年0月00日出
    生後，即於22年10月19日死亡，而曾天生之父曾安祥於64年
    10月24日死亡，斯時配偶曾張員妹，為兩造所不爭執之祖父
    母，並均不爭執曾張員妹之遺產應由曾天生繼承（本院卷一
    第73至74頁），足認建物1至4應為曾天生之財產。
　⒉建物5至10部分：　
　⑴依證人李鴻昌於原審之證述（原審卷二第117、118頁），得
    認其就元化路房屋部分，僅是施作水電及模板之人，非建造
    房屋之人，業如前述，自無從僅憑該證人之證述遽認建物5
    至10乃為上訴人所出資建造。再者，觀諸上訴人於原審先稱
    「…元化路房屋是我父親跟我建的…」（原審卷一第45頁反面
    ），嗣改稱「…元化路房屋所有權2分之1屬曾隆耀，係父親
    所決定…」（原審卷一第47頁），足見建物5至10號應為曾天
    生所興建，曾天生始有權決定分配何人取得權利；復參以被
    上訴人抗辯伊有於92年、93年間購買材料將建物1至10之屋
    頂改建為鋼板屋頂，業據提出支票存根、銷貨單及購買鋼板
    之銷貨單為憑（原審卷二第9至11、81至101、145至165頁）
    ，堪信為真，衡情若建物5至10為上訴人所有，理應由上訴
    人自行修繕，而非由被上訴人修繕並支付費用，益徵上訴人
    主張建物5至10為其所興建，並不可採。綜此，足認建物5至
    10為曾天生所興建，為曾天生之財產無訛。
　⑵至建物5至10雖於86年4月間以新設籍（起造人）為原因，登
    記納稅義務人為上訴人及曾隆耀，權利範圍各2分之1（本院
    更一卷第237至239頁）。然房屋稅籍資料所記載之納稅義務
    人，非必為所有權人，不能僅憑房屋納稅義務人之記載，逕
    認其為房屋所有權人，已如前述，此由上訴人亦否認同登記
    為建物5至10之納稅義務人曾隆耀為該建物之起造人可證，
    且被上訴人抗辯斯時係應桃園縣稅捐稽徵處中壢分處查獲該
    等建物未申報房屋稅，方依該處要求，比照斯時建物1、2設
    籍狀況，以上訴人、曾隆耀為登記納稅義務人乙節，業據提
    出該處86年4月1日函為憑（本院卷二第 109至112頁），應
    非虛妄。
　⒊末上訴人主張曾天生之繼承人前於92年5月8日已達成遺產分
    割協議，並將建物12列入曾天生之遺產而分割，而未將建物
    1至10列入遺產分割，可見建物1至10非曾天生之遺產云云。
    查，曾天生之繼承人並未將建物1至10列入曾天生之遺產為
    分割，有卷附遺產分割協議書可稽（見本院更一字第卷第44
    7頁），固堪認定，然衡以被上訴人抗辯係因建物1至10之登
    記納稅義務人均非曾天生，其繼承人等因考量稅賦問題，故
    未將該財產列入曾天生遺產為遺產申報，尚難謂悖於常情，
    亦不因此影響本院依前開卷證，綜合考量所為建物1至10為
    曾天生財產之認定，附此敘明。　
　㈡上訴人主張建物11至13為曾天生所遺財產，由其繼承取得所
    有權，權利範圍為5分之1，是否有據？
　⒈查，建物12為曾天生之遺產，曾天生之繼承人已於94年4月6
    日、101年8月22日達成遺產分割協議，並申報遺產稅且繳納
    完畢，而由兩造及曾隆耀、曾慧媛、曾芳媛共有，權利範圍
    各1/5等情，有卷附遺產分割協議書、遺產稅繳清證明書、
    遺產稅逾核課期間證明書及遺產稅逾核課期間案件同意移轉
    證明書可稽(原審卷一第98、99頁、本院更一卷第403至412
    、415至449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更一卷第498至49
    9頁）。
　⒉次查，建物11、13乃曾天生過世後始興建，兩造於本院已不
    爭執（本院卷二第80、81頁），並有卷附83年空照圖可參（
    原審卷一第161頁），則建物11、13顯非曾天生興建而得為
    其財產。又被上訴人抗辯建物11、13乃曾天生過世後84、85
    年間由伊出資興建乙節，已提出相關工程單據為憑（本院卷
    一第101至113頁）。且查，建物11、12、13互有牆壁區隔，
    各有如附表二所示之門牌號碼及獨立之出入門口，並經被上
    訴人依序出租他人經營「大鴻通訊廣場」、「全友無線通訊
    行」 、「9453 3C專賣店」使用，租金各別，有房（店）屋
    租賃契約書、被上訴人請求之租金對照表、本院勘驗程序筆
    錄、現場照片可稽（原審卷二第176頁以下、本院重上卷第3
    9頁、本院更一卷第281、294頁）。可見建物11至13，均為
    獨立之建物，建物12為曾天生生前所建，建物11、13則為曾
    天生過世後，由被上訴人獨立興建。從而，上訴人主張建物
    11、13為曾天生興建，為曾天生財產，應由上訴人繼承取得
    所有權，權利範圍為1/5，顯無理由。
　㈢上訴人確認其就建物5至10之權利範圍，各為20分之1，有無
    理由？
　　查，建物5至10為曾天生之財產，上訴人為曾天生之繼承人
    ，原取得該等建物權利範圍各1/5（即4/20），業如前述，
    惟上訴人已於102年12月20日，將建物5至10之事實上處分權
    權利範圍9/20，贈與曾朝詮，為上訴人所自陳，並有納稅義
    務人沿革及房屋稅籍證明書可稽（本院更一卷第239至265頁
    ），則上訴人原就該等建物之權利範圍各1/5，既已因轉讓
    予曾朝詮而不存在，上訴人請求確認其就建物5至10之權利
    範圍，各為20分之1，自無理由。
　㈣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99年1月10日至102年12月18日止，按
　　編號1至10建物權利範圍2分之1，及編號10至13建物權利範
　　圍5分之1計算，收取合計840萬5727元之租金，於扣除代繳
　　稅費後，就689萬2757元為請求部分：
　⒈按民法第818條所定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全
    部有使用收益之權。係指各共有人得就共有物全部，於無害
    他共有人之權利限度內，可按其應有部分行使用益權而言。
    是共有人倘逾越其應有部分之範圍使用收益，致其所受利益
    超過其應有部分比例，即難謂不應對他共有人負返還不當得
    利之責（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790號判決意旨參照）。
    次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依民法第1151條規定
    ，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關係，固無應有部分。
    然共有人（繼承人）就繼承財產權義之享有（行使）、分擔
    ，仍應以應繼分（潛在的應有部分）比例為計算基準，若逾
    越其應繼分比例享有（行使）權利，就超過部分，應對其他
    共有人負不當得利返還義務，他共有人自得依其應繼分比例
    計算其所失利益而為不當得利返還之請求，此項請求權非因
    繼承所生，自非屬公同共有（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28
    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上訴人給付689萬2757元部分
    。查，被上訴人有將系爭建物出租，並收取如附表二「被上
    訴人出租收取每月租金」欄所示之租金，為兩造所不爭執（
    原審卷一第49頁、卷二第135頁反面、本院重上卷第39頁、
    第60頁反面；參不爭執事項㈢），堪以認定。又系爭建物其
    中建物1至10、12為曾天生所遺財產，其中建物11、13為被
    上訴人財產，業經本院審認如前，又曾天生之遺產應由兩造
    及曾隆耀、曾慧媛、曾芳媛等5人繼承，為兩造所不爭執（
    參不爭執事項㈠），依前揭說明，上訴人自得就建物1至10、
    12，於其應有部分比例或潛在的應有部分即應繼分之比例範
    圍內，即其中5分之1之部分主張權利。從而，上訴人得請求
    如附表二「上訴人得請求每月租金金額」欄所示之租金（即
    「被上訴人出租收取每月租金」欄之金額乘以「本院認定上
    訴人之權利比例」欄之比例），合計每月為7萬900元。自99
    年1月10日起至102年12月18日止計算，3年11月9日應為335
    萬2884元（70,900×(12×3+11+9/31)，元以下四捨五入）。
    又上訴人同意扣除被上訴人繳納之上訴人個人綜合所得稅38
    萬3564元、地價稅69萬4839.7元、房屋稅43萬4566元（原審
    卷一第50頁、本院更一卷第498頁），其中房屋稅43萬4566
    元數額部分，乃上訴人依其主張之權利範圍計算而來
　　（詳附表三「上訴人主張之比例」欄所示，參原審卷一第50
    頁），而本院認定上訴人就建物1至10、12之權利範圍均各
    為1/5，是該部分扣除金額應按1/5計算，而得扣除18萬3346
    .6元，從而，於扣除前開綜合所得稅38萬3564元、地價稅69
    萬4839.7元、房屋稅18萬3346.6元，共計126萬1750.3元（3
    83,564+694,839.7+183,346.6）後，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
    給付209萬1134元（3,352,884-1,261,750.3，元以下四捨五
    入），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⒊被上訴人雖抗辯：建物1至10為曾天生所遺未經分割之財產，
    仍為曾天生之繼承人公同共有，上訴人係行使公同共有債權
    ，當事人不適格，不應准許云云。惟查，上訴人主張之不當
    得利債權係自曾天生83年1月20日死亡後之99年1月10日開始
    起算，並係本於其個人應有部分或應繼分受侵害而生之不當
    得利返還請求權為主張，而非請求被上訴人將其收取之全部
    租金返還予共有人或繼承人全體，依前揭說明，自非屬公同
    共有之債權，無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或以公同共有人
    全體為原告之必要。被上訴人前開所辯，尚無足採。
　⒋至被上訴人抗辯：桃園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地號土地（下稱新興路土地），原登記為曾天生擔任
    董事長之永勝油脂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勝公司)所有，其上
    原有曾天生所有之桃園市○○區○○路000巷0號房屋(下稱新興
    路房屋)；66年間因永勝公司債務問題，經執行法院拍賣該
    等土地，曾天生遂以上訴人之名義，向法院買受該等土地，
    並設定地上權予祥通公司；81年3月5日再以上訴人名義與當
    代旅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當代公司)簽訂房屋租賃契約，將
    上開土地連同新興路房屋，一併出租予當代公司，由當代公
    司將原建物拆除後另建新旅館（按即當代旅館）營業；而曾
    天生死亡後，曾隆耀、曾芳媛、曾慧媛長期旅居美國，無從
    管理曾天生之遺產，5人遂約定系爭建物由被上訴人管理，
    當代旅館由上訴人分管，各自收益，十餘年來均無異議，伊
    係基於上開分管契約管理使用系爭建物，並非無法律上之原
    因收取租金云云，並提出土地登記謄本、房屋租賃契約書及
    曾隆耀於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5年度偵字第16295號案件（
    下稱偵案）之證述為證。然依被上訴人所提前開土地登記謄
    本可認新興路土地原登記為永勝公司所有，於66年5月12日
    以拍賣為原因登記為上訴人所有（本院重上卷第171至200頁
    ），堪認新興路土地係上訴人因拍賣而取得所有權。被上訴
    人雖稱上訴人因拍賣所取得之該土地受制於房屋及地上權而
    無法利用，實為曾天生借用上訴人名義拍定，應為曾天生之
    財產云云，然被上訴人就該土地係曾天生借用上訴人名義拍
    賣取得乙節，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之，且衡以曾天生與上
    訴人既為父子，上訴人或基於情誼，不考量該土地是否有受
    限使用之情，願意拍賣取得該土地，無悖常情，被上訴人空
    言曾天生借用上訴人名義拍賣取得新興路土地，並不可採。
    另被上訴人前開既已自陳：當代公司承租後，由當代公司將
    原建物拆除後另建新旅館（按即當代旅館）營業（原審卷一
    第164頁），核與被上訴人所提之上開租賃契約（本院重上
    卷第201至212頁）相符，足見原由曾天生所興建之新興路房
    屋已由當代公司拆除後重建為當代旅館，且當代旅館並非曾
    天生之遺產乙節，亦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更一卷第497頁)
    。依此，新興路土地既為上訴人所有，原由曾天生所興建之
    新興路房屋早已拆除重建為當代旅館，當代旅館亦非曾天生
    之遺產，則曾天生之繼承人即兩造與曾隆耀、曾芳媛、曾慧
    媛共5人，自無從就當代旅館與系爭建物成立分管契約。又
    曾隆耀於偵案中乃證稱：原則上我父親遺產的房地產都歸被
    上訴人處理，上訴人只是負責指示而已；元化路的土地、房
    子均非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但就如當初約定房地產的使用
    由被上訴人負責，10年多來都是被上訴人在管理房地產、經
    營餐廳、繳納稅賦，上訴人也一直都沒有意見等語（本院卷
    一第144至145頁），依其證述至多僅得認上訴人同意由被上
    訴人負責管理系爭建物，再以管理所得繳納相關稅賦，然並
    不足以推論兩造就系爭建物已有分管之約定。至被上訴人以
    上訴人十餘年來就系爭建物為被上訴人收益均無異議，主張
    兩造間有默示之分管契約存在云云，為上訴人所否認，而衡
    以被上訴人所陳：曾天生死後產生龐大遺產稅、贈與稅將近
    7、8000萬元，該稅額由被上訴人以前開11間房子收益來處
    理，上訴人等到被上訴人處理完所有稅款後才提起本件訴訟
    等語（本院卷一第324至325頁），益徵兩造所為約定應僅係
    被上訴人得以管理、收益建物1至10及12，以所得清償曾天
    生或上訴人之稅款，但不包括被上訴人得保有所有收益，故
    上訴人於相關稅賦尚未清償前始未對被上訴人請求相關收益
    所得，而無從以上訴人10餘年來未異議，遽認兩造間就系爭
    建物由被上訴人管理，當代旅館由上訴人分管有默示分管契
    約存在。此外，被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曾天生之繼
    承人就當代旅館及建物1至10、12確有分管約定。故被上訴
    人抗辯其係基於分管契約管理該等建物並收取租金，非無法
    律上之原因云云，即非可採。
　⒌上訴人另主張伊將系爭建物委由被上訴人管理，兩造間有委
    任關係云云，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上訴人復未舉證兩造有委
    任關係之存在，故上訴人上開主張，顯不可採。另被上訴人
    稱係基於分管協議而管理出租系爭建物，但為上訴人所否認
    ，被上訴人雖未能舉證有分管協議之存在，惟由此可見其並
    無為上訴人管理系爭建物之出租事宜，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
    人有民法第177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亦不可採。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
    付209萬1134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之翌日即104年1月17日
    （司促字卷第31頁、本院卷一第72頁）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
    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除確定部分外，
    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
    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
    ，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
    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
    之聲請，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又上訴人
    勝訴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
    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
    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2項、第79條、第463條、
    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蔡子琪
　　　　　　　　　　　　　　　法　官　陳雯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韋杉

附表一（均為○○市○○區）：
編號 門牌號碼 基地 1 ○○街00號1樓 ○○段00-00地號土地 2 ○○街00號1樓 ○○段00-00地號土地 3 ○○路0-00號1樓 ○○段00-00地號土地 4 ○○路0-00號1樓 ○○段00-00地號土地 5 ○○路0-00號1樓 ○○段00-000地號土地 6 ○○路0-00號1樓 ○○段00-000地號土地 7 ○○路0-00號1樓 ○○段00-000地號土地 8 ○○路0-00號1樓 ○○段00-000地號土地 9 ○○路0-00號1樓 ○○段00-000地號土地 10 ○○路0-00號1樓 ○○段00-00地號土地 11 ○○路0-00號1樓 ○○段00-000地號土地 12 ○○路0-00號1樓 ○○段00-000地號土地 13 ○○路0-00號1樓 ○○段00-000地號土地 
附表二（均為桃園市中壢區）：
編號 門牌號碼 被上訴人 出租收取 每月租金 上訴人主 張之權利 範圍比例 上訴人請 求之每月 租金金額 本院認定 上訴人之 權利比例 上訴人得 請求每月 租金金額 1 ○○街00號1樓 55,000 2分之1 27,500 5分之1 　11,000 2 ○○街00號1樓 55,000 2分之1 27,500 5分之1 11,000 3 ○○路0-00號1樓 50,000 2分之1 25,000 5分之1 10,000 4 ○○路0-00號1樓  2分之1  5分之1  5 ○○路0-00號1樓 38,500 2分之1 19,250 5分之1 7,700 6 ○○路0-00號1樓 50,000 2分之1 25,000 5分之1 10,000 7 ○○路0-00號1樓  2分之1  5分之1  8 ○○路0-00號1樓  2分之1  5分之1  9 ○○路0-00號1樓 35,000 2分之1 17,500 5分之1 7,000 10 ○○路0-00號1樓 35,000 2分之1 17,500 5分之1 7,000 11 ○○路0-00號1樓 32,000 5分之1 6,400 無 0 12 ○○路0-00號1樓 36,000 5分之1 7,200 5分之1 7,200 13 ○○路0-00號1樓 25,000 5分之1 5,000 無 0 小計  411,500  177,850  70,900 
附表三（均為○○市○○區）：
房屋稅籍編號 （門牌號碼） 課稅 年度 全部稅額 上訴人主 張之比例 上訴人主 張之金額 本院認定 扣除比例 本院認定 扣除金額 00000000000 ○○路0-00號 （原審卷二第22至28頁） 95 11,813 5分之1 2,362.6 5分之1 2,362.6  96 11,653 5分之1 2,330.6 5分之1 2,330.6  97 11,492 5分之1 2,298.4 5分之1 2,298.4  98 11,334 5分之1 2,266.8 5分之1 2,266.8  99 11,173 5分之1 2,234.6 5分之1 2,234.6  100 11,015 5分之1 2,203.0 5分之1 2,203.0  101 10,855 5分之1 2,171.0 5分之1 2,171.0 00000000000 ○○街00號及○○路0-00號 （原審卷二第32至38頁） 95 5,170 2分之1 2,585.0 5分之1 1,034.0  96 5,055 2分之1 2,527.5 5分之1 1,011.0  97 4,938 2分之1 2,469.0 5分之1 987.6  98 4,818 2分之1 2,409.0 5分之1 963.6  99 4,703 2分之1 2,351.5 5分之1 940.6  100 4,585 2分之1 2,292.5 5分之1 917.0  101 2,232 2分之1 1,116.0 5分之1 446.4 00000000000 ○○街00號及○○路0-00號 （原審卷二第42至48頁） 95 6,854 2分之1 3,427.0 5分之1 1,370.8  96 6,846 2分之1 3,423.0 5分之1 1,369.2  97 6,839 2分之1 3,419.5 5分之1 1,367.8  98 6,830 2分之1 3,415.0 5分之1 1,366.0  99 6,822 2分之1 3,411.0 5分之1 1,364.4  100 6,815 2分之1 3,407.5 5分之1 1,363.0  101 6,806 2分之1 3,403.0 5分之1 1,361.2 00000000000 ○○路0-00、0-00、0-00、0-00、0-00、0-00號 （原審卷二第52至58頁） 95 113,293 2分之1 56,646.5 5分之1 22,658.6  96 111,626 2分之1 55,813.0 5分之1 22,325.2  97 109,966 2分之1 54,983.0 5分之1 21,993.2  98 108,294 2分之1 54,147.0 5分之1 21,658.8  99 106,634 2分之1 53,317.0 5分之1 21,326.8  100 104,966 2分之1 52,483.0 5分之1 20,993.2  101 103,306 2分之1 51,653.0 5分之1 20,661.2 小計 全部   434,566.0  183,346.6 備註：○○路0-00、0-00號部分查無房屋稅籍資料（原審卷二第19頁）。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更二字第40號
上  訴  人  曾隆亮  
訴訟代理人  楊仲強律師
被  上訴人  曾隆建  
訴訟代理人  李永然律師
            陳淑芬律師
            鄭元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5年7月29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4年度重訴字第21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2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3年1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貳佰零玖萬壹仟壹佰參拾肆元，及自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除確定部分外），由被上訴人負擔十分之三，餘由上訴人負擔。
本判決所命給付部分，於上訴人以新臺幣柒拾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如以新臺幣貳佰零玖萬壹仟壹佰參拾肆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如附表一「門牌號碼」欄所示建物（下稱系爭建物）均未辦理保存登記，其中編號1至10所示建物（下稱建物1至10）為伊共同起造而原始取得所有權2分之1；編號11至13所示建物（下稱建物11至13）為兩造父親曾天生所遺財產，由伊、被上訴人、訴外人曾隆耀、曾慧媛、曾芳媛（下稱上訴人等5人）繼承，分割各取得應有部分5分之1。嗣於民國102年12月20日伊將建物1至4、5至10、11至13原有權利依序贈與伊子即訴外人曾朝詮各2分之1、20分之9、5分之1 。伊於83年間委任被上訴人出租系爭建物，得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按伊應有部分比例將收取之租金交付伊。倘認兩造間無委任關係存在，被上訴人未經伊同意，擅將系爭建物出租收取租金，受有利益，伊亦得依民法第177條第2項或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利益或不當得利。被上訴人自99年1月10日至102年12月18日止，每年收取系爭建物租金新臺幣（下同）213萬4200元，扣除其繳納之地價稅、房屋稅及代繳伊之綜合所得稅，伊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建物1至10、11至13租金依序2分之1、5分之1，共計689萬2757元等情，求為確認伊就建物5至10之權利範圍各20分之1，及命被上訴人給付689萬2757元及自104年1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利息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上訴人逾上開請求之訴，本院前審為其敗訴之判決，其未提起第三審上訴，業已確定，不予贅敘）。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伊後開第2項、第3項之訴部分廢棄；㈡確認伊就建物5至10之權利範圍，各為20分之1；㈢被上訴人應給付伊689萬2757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上訴聲明第3項部分，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建物1與建物4、建物2與建物3為分屬兩棟前後相連之同一建物，為兩造之祖母曾張員妹所有，曾張員妹死亡後由曾天生繼承；建物5至10、12為曾天生起造，建物11、13為伊起造。曾天生於00年0月00日死亡，所遺建物由上訴人等5人繼承而公同共有，除建物12外，其餘迄未為分割，上訴人就未分割之建物無應有部分存在。伊基於分管契約得管理使用系爭建物，係以自己名義出租系爭建物收取租金，兩造間無委任關係存在，伊非為被上訴人管理事務，亦無不當得利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一第417至418頁、卷二第80頁）：
　㈠上訴人於00年間出生，被上訴人於00年間出生；兩造父親曾天生（於83年1月20日死亡）為曾安祥（於64年10月24日死亡）及曾張細妹（於22年10月19日死亡）之子，曾天生之繼承人為兩造及曾隆耀、曾慧媛、曾芳媛。曾天生經申報之遺產明細如本院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60號卷（下稱本院更一卷）第403至412頁所示，曾天生之繼承人並有以如本院更一卷第415至449頁所示之遺產分割協議書，就曾天生所遺之不動產辦理相關登記。
　㈡附表一所示之13筆建物（即系爭建物）均未辦理保存登記，課稅紀錄如原審卷二第19至76頁、本院更一卷第365至399頁所示，門牌沿革如本院更一卷第207至221頁所示。
　㈢被上訴人自94年12月18日起至102年12月18日止期間，出租系爭建物收取每月租金合計為17萬7850元，每年租金合計為213萬4200元，詳如本院105年度重上字第880號卷（下稱本院重上卷）第39頁所示。其中部分租約如原審卷二第168至197頁、本院重上卷第91頁至第151頁反面所示。
　㈣被上訴人有繳納系爭建物基地之地價稅69萬4839.7元、系爭建物之房屋稅43萬4566元、代繳上訴人之個人綜合所得稅38萬3564元，共計151萬2969.7元。
四、茲就兩造之爭點（本院卷一第418至419頁）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上訴人主張建物1至10為其拆除重建或新建，由其原始取得所有權，權利範圍為全部，是否有據？
　⒈建物1至4部分：　　
　⑴上訴人主張：兩造祖母曾張員妹（於69年4月11日死亡）於67年9月6日將建物1至4連同所坐落之土地出賣予訴外人林慶文，嗣由伊、曾天生、曾隆耀於68年1月9日分別買回所坐落之土地2/6、1/6、3/6；及由伊買回建物1至4之事實上處分權，伊已因買賣取得建物1至4之事實上處分權；又建物1至4買回後破舊不堪，由伊出資重建而取得該等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被上訴人則抗辯：曾張員妹係因債務問題，欲將建物1至4所坐落土地移轉登記給曾天生，乃先借名被上訴人姨丈林慶文名義移轉所有權，再由林慶文移轉所有權予上訴人、曾天生、曾隆耀，建物1至4為兩造之祖父、母所建，從未出售予林慶文，後由曾天生繼承，核屬曾天生之遺產，應為曾天生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原審卷二第7頁、本院卷二第31至32頁）。
　⑵查，兩造均不爭執建物1至4原為兩造祖父、母所興建（本院卷一第79、255頁）。又建物1於39年2月1日即登記為兩造之祖母曾張員妹所有，有卷附土地建築改良物標示變更登記聲請書、建築改良物勘測結果通知書、土地登記委託書、登記清冊、建物平面圖及建物所有權證明書可稽(原審卷一第39之4至39之9頁)。再者，觀諸建物2與建物1相鄰，為同一建物之左右兩側；建物3與建物2牆面相連，建物4則與建物1牆面相連等情，業經本院前審至現場履勘，並有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存卷可憑（本院更一卷第279至295頁）。堪信建物3、4，應係沿建物2、1之牆面各自往外增建，建物1、4應為同一建物，建物2、3亦為同一建物。佐以建物1、4，編定為同一稅籍（稅籍編號00000000000），自18年起課稅；而建物2、3，亦編定為同一稅籍（稅籍編號00000000000），自53年起課稅，納稅義務人均為曾張員妹等情，有卷附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中壢分局109年10月7日桃稅壢字第1097029772號函附之納稅義務人沿革可稽（本院更一卷第237至239頁）。堪認建物1、4為相通之同一建物，建物2、3亦為相通之同一建物，且原均為曾張員妹所有，先予敘明。
　⑶上訴人雖主張：因買賣而取得建物1至4之事實上處分權云云，並提出建物1至4之納稅義務人沿革表（下稱甲沿革表）為據（本院更一卷第239頁）。觀諸甲沿革表固可認建物1至4於69年1月25日以買賣為原因變更登記納稅義務人為上訴人、曾隆耀（各1/2），然按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且所有人不明之房屋，其房屋稅向使用執照所載起造人徵收之；無使用執照者，向建造執照所載起造人徵收之；無建造執照者，向現住人或管理人徵收之，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4項定有明文。是稅捐機關有關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房屋稅籍資料，所記載之納稅義務人，非必為所有權人，不能僅憑房屋納稅義務人之記載，逕認其為房屋所有權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0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上訴人就其於何時、以何價金買受建物1至4從未敘明，亦未曾提出相關買賣契約書或支付價金等憑證，本難僅憑上訴人為建物1至4之登記納稅義務人逕認其為該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此由上訴人亦否認同為建物1至4之納稅義務人曾隆耀有因買賣取得該等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本院更一卷第322至323頁）可徵。次查，建物1至4坐落於桃園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39-39地號土地），為兩造所自陳（原審卷一第97頁、本院重上卷第163頁）；又39-39地號土地前由曾張員妹於67年9月6日出賣予林慶文；林慶文於68年1月9日再出賣予曾天生、上訴人及曾隆耀，應有部分各1/6、2/6、3/6；上訴人於79年10月16日再將其應有部分出售予由被上訴人任負責人、上訴人為最大股東，及其餘股東均為曾天生家族成員，並於79年4月23日始設立之祥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祥通公司）；曾天生與曾隆耀於79年10月17日將應有部分1/6、3/6分別出賣予祥通公司（按即祥通公司自79年10月17日為39-39地號之土地所有權人、權利範圍為全部）等情，有卷附地籍圖及異動索引、祥通公司變更登記表、曾天生戶籍謄本可稽(原審卷一第101、150至151、147至149頁)，堪以認定。是曾張員妹固於67年9月6日將39-39地號土地出售予林慶文，然倘同時有一併出售建物1至4予林慶文，衡情應會將建物1至4納稅義務人變更為林慶文為是，然觀諸甲沿革表可見建物1至4，自18年至69年1月24日之納稅義務人均為曾張員妹，並無因39-39地號土地於67年9月6日出售予林慶文而有所變更。再參以曾天生之戶籍謄本（原審卷第147、148頁）可知曾天生與兩造等子女於67年9月6日後仍繼續設籍在建物1。且衡以包括上訴人在內之人雖於68年1月9日自林慶文買受39-39地號土地，均於79年10月16日、17日將各自應有部分出售予為曾天生家族成員組成之祥通公司，倘上訴人確為建物1至4之所有人，如此豈不令建物及土地之所有人分屬二人，徒增法律關係之複雜化，核與常情不符。上訴人亦未能就買受建物1至4之事實，舉證以實其說，堪認被上訴人抗辯曾張員妹並未曾將建物1至4出售予林慶文乙節，應非虛妄，則上訴人自無向林慶文買受建物1至4之可能，是上訴人主張其向林慶文購買建物1至4，因買賣取得該等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即無可採。
　⑷上訴人另主張：伊有重建建物1至4，而為該建物之原始起造人，並提出證人李鴻昌、土地登記謄本、空照圖及甲沿革表等為證。然查，上訴人自承建物1至4，係兩造之祖父、母所興建（本院卷一第255頁），且依甲沿革表關於建物1、4係記載「納稅義務人：曾張員妹、取得時間：18年起課、取得原因：新設籍（起造人）」、建物2、3則記載「納稅義務人：曾張員妹、取得時間：53年起課、取得原因：新設籍（起造人）」（本院更一卷第239頁），亦得認為兩造所不爭執之祖父母中之曾張員妹所起造，上訴人自非該建物之原始起造人。而依上訴人提出之地籍圖並無建物及何人所建之記載（原審卷一第101頁）；又依上訴人提出之空照圖（同上卷一第177至180頁），雖可見建物外貌或有不同，然建物外貌不同，究係增建、修建或改建，難以認定，無從據此認上訴人即為該建物之原始建築之人。另證人李鴻昌於原審乃證稱：「…12號、14號（即建物1、2）是老建築物，沒有拆掉，只是裝修一下，因為漏水…在和平街後面，有連到和平街，不知道元化路的門牌…不知所蓋建物之門牌號碼，只知在和平街後面…元化路在挖地下道時，曾蓋一個一至八樓加強磚造房屋，九樓是鐵皮屋，是介紹土建、營造，不是伊所作的，伊不會土建跟營造，伊只作水電、模板，…」等語（原審卷二第117、118頁），可見證人李鴻昌僅是裝修建物1、2，就元化路房屋，僅是施作水電及模板，非土建、營造之人，依其所述，亦無從證明建物1至4為上訴人原始興建。又建物3、4，係沿建物2、1之牆面各自往外增建，建物1、4為相通之同一建物，建物2、3亦為相通之同一建物，已如前述，而依該等建物之稅籍資料（本院更一卷第241頁），可知建物1、4之1樓部分，原始課稅面積為111.6平方公尺，於100年9月增加面積22.2平方公尺，僅為原1樓建物111.6平方公尺約1/5，是縱有增建建物3、4，建物3、4應僅為輔助建物2、1而為其等之從物；上訴人復自承並無直接證據，可證明伊為上開建物之原始起造人（原審卷二第116頁），則上訴人主張建物1至4為其所重建，自不可採。
　⑸綜上，上訴人既未能舉證證明因買賣或原始起造取得建物1至4之事實上處分權，而建物1至4原為曾張員妹所有，業如前述，雖曾天生之母為曾張細妹，惟於曾天生00年0月00日出生後，即於22年10月19日死亡，而曾天生之父曾安祥於64年10月24日死亡，斯時配偶曾張員妹，為兩造所不爭執之祖父母，並均不爭執曾張員妹之遺產應由曾天生繼承（本院卷一第73至74頁），足認建物1至4應為曾天生之財產。
　⒉建物5至10部分：　
　⑴依證人李鴻昌於原審之證述（原審卷二第117、118頁），得認其就元化路房屋部分，僅是施作水電及模板之人，非建造房屋之人，業如前述，自無從僅憑該證人之證述遽認建物5至10乃為上訴人所出資建造。再者，觀諸上訴人於原審先稱「…元化路房屋是我父親跟我建的…」（原審卷一第45頁反面），嗣改稱「…元化路房屋所有權2分之1屬曾隆耀，係父親所決定…」（原審卷一第47頁），足見建物5至10號應為曾天生所興建，曾天生始有權決定分配何人取得權利；復參以被上訴人抗辯伊有於92年、93年間購買材料將建物1至10之屋頂改建為鋼板屋頂，業據提出支票存根、銷貨單及購買鋼板之銷貨單為憑（原審卷二第9至11、81至101、145至165頁），堪信為真，衡情若建物5至10為上訴人所有，理應由上訴人自行修繕，而非由被上訴人修繕並支付費用，益徵上訴人主張建物5至10為其所興建，並不可採。綜此，足認建物5至10為曾天生所興建，為曾天生之財產無訛。
　⑵至建物5至10雖於86年4月間以新設籍（起造人）為原因，登記納稅義務人為上訴人及曾隆耀，權利範圍各2分之1（本院更一卷第237至239頁）。然房屋稅籍資料所記載之納稅義務人，非必為所有權人，不能僅憑房屋納稅義務人之記載，逕認其為房屋所有權人，已如前述，此由上訴人亦否認同登記為建物5至10之納稅義務人曾隆耀為該建物之起造人可證，且被上訴人抗辯斯時係應桃園縣稅捐稽徵處中壢分處查獲該等建物未申報房屋稅，方依該處要求，比照斯時建物1、2設籍狀況，以上訴人、曾隆耀為登記納稅義務人乙節，業據提出該處86年4月1日函為憑（本院卷二第 109至112頁），應非虛妄。
　⒊末上訴人主張曾天生之繼承人前於92年5月8日已達成遺產分割協議，並將建物12列入曾天生之遺產而分割，而未將建物1至10列入遺產分割，可見建物1至10非曾天生之遺產云云。查，曾天生之繼承人並未將建物1至10列入曾天生之遺產為分割，有卷附遺產分割協議書可稽（見本院更一字第卷第447頁），固堪認定，然衡以被上訴人抗辯係因建物1至10之登記納稅義務人均非曾天生，其繼承人等因考量稅賦問題，故未將該財產列入曾天生遺產為遺產申報，尚難謂悖於常情，亦不因此影響本院依前開卷證，綜合考量所為建物1至10為曾天生財產之認定，附此敘明。　
　㈡上訴人主張建物11至13為曾天生所遺財產，由其繼承取得所有權，權利範圍為5分之1，是否有據？
　⒈查，建物12為曾天生之遺產，曾天生之繼承人已於94年4月6日、101年8月22日達成遺產分割協議，並申報遺產稅且繳納完畢，而由兩造及曾隆耀、曾慧媛、曾芳媛共有，權利範圍各1/5等情，有卷附遺產分割協議書、遺產稅繳清證明書、遺產稅逾核課期間證明書及遺產稅逾核課期間案件同意移轉證明書可稽(原審卷一第98、99頁、本院更一卷第403至412、415至449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更一卷第498至499頁）。
　⒉次查，建物11、13乃曾天生過世後始興建，兩造於本院已不爭執（本院卷二第80、81頁），並有卷附83年空照圖可參（原審卷一第161頁），則建物11、13顯非曾天生興建而得為其財產。又被上訴人抗辯建物11、13乃曾天生過世後84、85年間由伊出資興建乙節，已提出相關工程單據為憑（本院卷一第101至113頁）。且查，建物11、12、13互有牆壁區隔，各有如附表二所示之門牌號碼及獨立之出入門口，並經被上訴人依序出租他人經營「大鴻通訊廣場」、「全友無線通訊行」 、「9453 3C專賣店」使用，租金各別，有房（店）屋租賃契約書、被上訴人請求之租金對照表、本院勘驗程序筆錄、現場照片可稽（原審卷二第176頁以下、本院重上卷第39頁、本院更一卷第281、294頁）。可見建物11至13，均為獨立之建物，建物12為曾天生生前所建，建物11、13則為曾天生過世後，由被上訴人獨立興建。從而，上訴人主張建物11、13為曾天生興建，為曾天生財產，應由上訴人繼承取得所有權，權利範圍為1/5，顯無理由。
　㈢上訴人確認其就建物5至10之權利範圍，各為20分之1，有無理由？
　　查，建物5至10為曾天生之財產，上訴人為曾天生之繼承人，原取得該等建物權利範圍各1/5（即4/20），業如前述，惟上訴人已於102年12月20日，將建物5至10之事實上處分權權利範圍9/20，贈與曾朝詮，為上訴人所自陳，並有納稅義務人沿革及房屋稅籍證明書可稽（本院更一卷第239至265頁），則上訴人原就該等建物之權利範圍各1/5，既已因轉讓予曾朝詮而不存在，上訴人請求確認其就建物5至10之權利範圍，各為20分之1，自無理由。
　㈣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99年1月10日至102年12月18日止，按
　　編號1至10建物權利範圍2分之1，及編號10至13建物權利範
　　圍5分之1計算，收取合計840萬5727元之租金，於扣除代繳
　　稅費後，就689萬2757元為請求部分：
　⒈按民法第818條所定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全部有使用收益之權。係指各共有人得就共有物全部，於無害他共有人之權利限度內，可按其應有部分行使用益權而言。是共有人倘逾越其應有部分之範圍使用收益，致其所受利益超過其應有部分比例，即難謂不應對他共有人負返還不當得利之責（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790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依民法第1151條規定，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關係，固無應有部分。然共有人（繼承人）就繼承財產權義之享有（行使）、分擔，仍應以應繼分（潛在的應有部分）比例為計算基準，若逾越其應繼分比例享有（行使）權利，就超過部分，應對其他共有人負不當得利返還義務，他共有人自得依其應繼分比例計算其所失利益而為不當得利返還之請求，此項請求權非因繼承所生，自非屬公同共有（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28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上訴人給付689萬2757元部分。查，被上訴人有將系爭建物出租，並收取如附表二「被上訴人出租收取每月租金」欄所示之租金，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審卷一第49頁、卷二第135頁反面、本院重上卷第39頁、第60頁反面；參不爭執事項㈢），堪以認定。又系爭建物其中建物1至10、12為曾天生所遺財產，其中建物11、13為被上訴人財產，業經本院審認如前，又曾天生之遺產應由兩造及曾隆耀、曾慧媛、曾芳媛等5人繼承，為兩造所不爭執（參不爭執事項㈠），依前揭說明，上訴人自得就建物1至10、12，於其應有部分比例或潛在的應有部分即應繼分之比例範圍內，即其中5分之1之部分主張權利。從而，上訴人得請求如附表二「上訴人得請求每月租金金額」欄所示之租金（即「被上訴人出租收取每月租金」欄之金額乘以「本院認定上訴人之權利比例」欄之比例），合計每月為7萬900元。自99年1月10日起至102年12月18日止計算，3年11月9日應為335萬2884元（70,900×(12×3+11+9/31)，元以下四捨五入）。又上訴人同意扣除被上訴人繳納之上訴人個人綜合所得稅38萬3564元、地價稅69萬4839.7元、房屋稅43萬4566元（原審卷一第50頁、本院更一卷第498頁），其中房屋稅43萬4566元數額部分，乃上訴人依其主張之權利範圍計算而來
　　（詳附表三「上訴人主張之比例」欄所示，參原審卷一第50頁），而本院認定上訴人就建物1至10、12之權利範圍均各為1/5，是該部分扣除金額應按1/5計算，而得扣除18萬3346.6元，從而，於扣除前開綜合所得稅38萬3564元、地價稅69萬4839.7元、房屋稅18萬3346.6元，共計126萬1750.3元（383,564+694,839.7+183,346.6）後，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09萬1134元（3,352,884-1,261,750.3，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⒊被上訴人雖抗辯：建物1至10為曾天生所遺未經分割之財產，仍為曾天生之繼承人公同共有，上訴人係行使公同共有債權，當事人不適格，不應准許云云。惟查，上訴人主張之不當得利債權係自曾天生83年1月20日死亡後之99年1月10日開始起算，並係本於其個人應有部分或應繼分受侵害而生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為主張，而非請求被上訴人將其收取之全部租金返還予共有人或繼承人全體，依前揭說明，自非屬公同共有之債權，無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或以公同共有人全體為原告之必要。被上訴人前開所辯，尚無足採。
　⒋至被上訴人抗辯：桃園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新興路土地），原登記為曾天生擔任董事長之永勝油脂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勝公司)所有，其上原有曾天生所有之桃園市○○區○○路000巷0號房屋(下稱新興路房屋)；66年間因永勝公司債務問題，經執行法院拍賣該等土地，曾天生遂以上訴人之名義，向法院買受該等土地，並設定地上權予祥通公司；81年3月5日再以上訴人名義與當代旅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當代公司)簽訂房屋租賃契約，將上開土地連同新興路房屋，一併出租予當代公司，由當代公司將原建物拆除後另建新旅館（按即當代旅館）營業；而曾天生死亡後，曾隆耀、曾芳媛、曾慧媛長期旅居美國，無從管理曾天生之遺產，5人遂約定系爭建物由被上訴人管理，當代旅館由上訴人分管，各自收益，十餘年來均無異議，伊係基於上開分管契約管理使用系爭建物，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收取租金云云，並提出土地登記謄本、房屋租賃契約書及曾隆耀於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5年度偵字第16295號案件（下稱偵案）之證述為證。然依被上訴人所提前開土地登記謄本可認新興路土地原登記為永勝公司所有，於66年5月12日以拍賣為原因登記為上訴人所有（本院重上卷第171至200頁），堪認新興路土地係上訴人因拍賣而取得所有權。被上訴人雖稱上訴人因拍賣所取得之該土地受制於房屋及地上權而無法利用，實為曾天生借用上訴人名義拍定，應為曾天生之財產云云，然被上訴人就該土地係曾天生借用上訴人名義拍賣取得乙節，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之，且衡以曾天生與上訴人既為父子，上訴人或基於情誼，不考量該土地是否有受限使用之情，願意拍賣取得該土地，無悖常情，被上訴人空言曾天生借用上訴人名義拍賣取得新興路土地，並不可採。另被上訴人前開既已自陳：當代公司承租後，由當代公司將原建物拆除後另建新旅館（按即當代旅館）營業（原審卷一第164頁），核與被上訴人所提之上開租賃契約（本院重上卷第201至212頁）相符，足見原由曾天生所興建之新興路房屋已由當代公司拆除後重建為當代旅館，且當代旅館並非曾天生之遺產乙節，亦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更一卷第497頁)。依此，新興路土地既為上訴人所有，原由曾天生所興建之新興路房屋早已拆除重建為當代旅館，當代旅館亦非曾天生之遺產，則曾天生之繼承人即兩造與曾隆耀、曾芳媛、曾慧媛共5人，自無從就當代旅館與系爭建物成立分管契約。又曾隆耀於偵案中乃證稱：原則上我父親遺產的房地產都歸被上訴人處理，上訴人只是負責指示而已；元化路的土地、房子均非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但就如當初約定房地產的使用由被上訴人負責，10年多來都是被上訴人在管理房地產、經營餐廳、繳納稅賦，上訴人也一直都沒有意見等語（本院卷一第144至145頁），依其證述至多僅得認上訴人同意由被上訴人負責管理系爭建物，再以管理所得繳納相關稅賦，然並不足以推論兩造就系爭建物已有分管之約定。至被上訴人以上訴人十餘年來就系爭建物為被上訴人收益均無異議，主張兩造間有默示之分管契約存在云云，為上訴人所否認，而衡以被上訴人所陳：曾天生死後產生龐大遺產稅、贈與稅將近7、8000萬元，該稅額由被上訴人以前開11間房子收益來處理，上訴人等到被上訴人處理完所有稅款後才提起本件訴訟等語（本院卷一第324至325頁），益徵兩造所為約定應僅係被上訴人得以管理、收益建物1至10及12，以所得清償曾天生或上訴人之稅款，但不包括被上訴人得保有所有收益，故上訴人於相關稅賦尚未清償前始未對被上訴人請求相關收益所得，而無從以上訴人10餘年來未異議，遽認兩造間就系爭建物由被上訴人管理，當代旅館由上訴人分管有默示分管契約存在。此外，被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曾天生之繼承人就當代旅館及建物1至10、12確有分管約定。故被上訴人抗辯其係基於分管契約管理該等建物並收取租金，非無法律上之原因云云，即非可採。
　⒌上訴人另主張伊將系爭建物委由被上訴人管理，兩造間有委任關係云云，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上訴人復未舉證兩造有委任關係之存在，故上訴人上開主張，顯不可採。另被上訴人稱係基於分管協議而管理出租系爭建物，但為上訴人所否認，被上訴人雖未能舉證有分管協議之存在，惟由此可見其並無為上訴人管理系爭建物之出租事宜，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民法第177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亦不可採。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09萬1134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之翌日即104年1月17日（司促字卷第31頁、本院卷一第72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除確定部分外，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又上訴人勝訴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2項、第79條、第463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蔡子琪
　　　　　　　　　　　　　　　法　官　陳雯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韋杉


附表一（均為○○市○○區）：
		編號

		門牌號碼

		基地



		1

		○○街00號1樓

		○○段00-00地號土地



		2

		○○街00號1樓

		○○段00-00地號土地



		3

		○○路0-00號1樓

		○○段00-00地號土地



		4

		○○路0-00號1樓

		○○段00-00地號土地



		5

		○○路0-00號1樓

		○○段00-000地號土地



		6

		○○路0-00號1樓

		○○段00-000地號土地



		7

		○○路0-00號1樓

		○○段00-000地號土地



		8

		○○路0-00號1樓

		○○段00-000地號土地



		9

		○○路0-00號1樓

		○○段00-000地號土地



		10

		○○路0-00號1樓

		○○段00-00地號土地



		11

		○○路0-00號1樓

		○○段00-000地號土地



		12

		○○路0-00號1樓

		○○段00-000地號土地



		13

		○○路0-00號1樓

		○○段00-000地號土地







附表二（均為桃園市中壢區）：
		編號

		門牌號碼

		被上訴人
出租收取
每月租金

		上訴人主
張之權利
範圍比例

		上訴人請
求之每月
租金金額

		本院認定
上訴人之
權利比例

		上訴人得
請求每月
租金金額



		1

		○○街00號1樓

		55,000

		2分之1

		27,500

		5分之1

		　11,000



		2

		○○街00號1樓

		55,000

		2分之1

		27,500

		5分之1

		11,000



		3

		○○路0-00號1樓

		50,000

		2分之1

		25,000

		5分之1

		10,000



		4

		○○路0-00號1樓

		


		2分之1

		


		5分之1

		




		5

		○○路0-00號1樓

		38,500

		2分之1

		19,250

		5分之1

		7,700



		6

		○○路0-00號1樓

		50,000

		2分之1

		25,000

		5分之1

		10,000



		7

		○○路0-00號1樓

		


		2分之1

		


		5分之1

		




		8

		○○路0-00號1樓

		


		2分之1

		


		5分之1

		




		9

		○○路0-00號1樓

		35,000

		2分之1

		17,500

		5分之1

		7,000



		10

		○○路0-00號1樓

		35,000

		2分之1

		17,500

		5分之1

		7,000



		11

		○○路0-00號1樓

		32,000

		5分之1

		6,400

		無

		0



		12

		○○路0-00號1樓

		36,000

		5分之1

		7,200

		5分之1

		7,200



		13

		○○路0-00號1樓

		25,000

		5分之1

		5,000

		無

		0



		小計

		


		411,500

		


		177,850

		


		70,900







附表三（均為○○市○○區）：
		房屋稅籍編號
（門牌號碼）

		課稅
年度

		全部稅額

		上訴人主
張之比例

		上訴人主
張之金額

		本院認定
扣除比例

		本院認定
扣除金額



		00000000000
○○路0-00號
（原審卷二第22至28頁）

		95

		11,813

		5分之1

		2,362.6

		5分之1

		2,362.6



		


		96

		11,653

		5分之1

		2,330.6

		5分之1

		2,330.6



		


		97

		11,492

		5分之1

		2,298.4

		5分之1

		2,298.4



		


		98

		11,334

		5分之1

		2,266.8

		5分之1

		2,266.8



		


		99

		11,173

		5分之1

		2,234.6

		5分之1

		2,234.6



		


		100

		11,015

		5分之1

		2,203.0

		5分之1

		2,203.0



		


		101

		10,855

		5分之1

		2,171.0

		5分之1

		2,171.0



		00000000000
○○街00號及○○路0-00號
（原審卷二第32至38頁）

		95

		5,170

		2分之1

		2,585.0

		5分之1

		1,034.0



		


		96

		5,055

		2分之1

		2,527.5

		5分之1

		1,011.0



		


		97

		4,938

		2分之1

		2,469.0

		5分之1

		987.6



		


		98

		4,818

		2分之1

		2,409.0

		5分之1

		963.6



		


		99

		4,703

		2分之1

		2,351.5

		5分之1

		940.6



		


		100

		4,585

		2分之1

		2,292.5

		5分之1

		917.0



		


		101

		2,232

		2分之1

		1,116.0

		5分之1

		446.4



		00000000000
○○街00號及○○路0-00號
（原審卷二第42至48頁）

		95

		6,854

		2分之1

		3,427.0

		5分之1

		1,370.8



		


		96

		6,846

		2分之1

		3,423.0

		5分之1

		1,369.2



		


		97

		6,839

		2分之1

		3,419.5

		5分之1

		1,367.8



		


		98

		6,830

		2分之1

		3,415.0

		5分之1

		1,366.0



		


		99

		6,822

		2分之1

		3,411.0

		5分之1

		1,364.4



		


		100

		6,815

		2分之1

		3,407.5

		5分之1

		1,363.0



		


		101

		6,806

		2分之1

		3,403.0

		5分之1

		1,361.2



		00000000000
○○路0-00、0-00、0-00、0-00、0-00、0-00號
（原審卷二第52至58頁）

		95

		113,293

		2分之1

		56,646.5

		5分之1

		22,658.6



		


		96

		111,626

		2分之1

		55,813.0

		5分之1

		22,325.2



		


		97

		109,966

		2分之1

		54,983.0

		5分之1

		21,993.2



		


		98

		108,294

		2分之1

		54,147.0

		5分之1

		21,658.8



		


		99

		106,634

		2分之1

		53,317.0

		5分之1

		21,326.8



		


		100

		104,966

		2分之1

		52,483.0

		5分之1

		20,993.2



		


		101

		103,306

		2分之1

		51,653.0

		5分之1

		20,661.2



		小計

		全部

		


		


		434,566.0

		


		183,346.6



		備註：○○路0-00、0-00號部分查無房屋稅籍資料（原審卷二第19頁）。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更二字第40號
上  訴  人  曾隆亮  
訴訟代理人  楊仲強律師
被  上訴人  曾隆建  
訴訟代理人  李永然律師
            陳淑芬律師
            鄭元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5年7月29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4年度重訴字第21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2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3年1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貳佰零玖萬壹仟壹佰參拾肆元，及自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均除確定部分外），由被上訴人負擔十分之三，餘由上訴人負擔。
本判決所命給付部分，於上訴人以新臺幣柒拾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如以新臺幣貳佰零玖萬壹仟壹佰參拾肆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如附表一「門牌號碼」欄所示建物（下稱系爭建物）均未辦理保存登記，其中編號1至10所示建物（下稱建物1至10）為伊共同起造而原始取得所有權2分之1；編號11至13所示建物（下稱建物11至13）為兩造父親曾天生所遺財產，由伊、被上訴人、訴外人曾隆耀、曾慧媛、曾芳媛（下稱上訴人等5人）繼承，分割各取得應有部分5分之1。嗣於民國102年12月20日伊將建物1至4、5至10、11至13原有權利依序贈與伊子即訴外人曾朝詮各2分之1、20分之9、5分之1 。伊於83年間委任被上訴人出租系爭建物，得依民法第54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按伊應有部分比例將收取之租金交付伊。倘認兩造間無委任關係存在，被上訴人未經伊同意，擅將系爭建物出租收取租金，受有利益，伊亦得依民法第177條第2項或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利益或不當得利。被上訴人自99年1月10日至102年12月18日止，每年收取系爭建物租金新臺幣（下同）213萬4200元，扣除其繳納之地價稅、房屋稅及代繳伊之綜合所得稅，伊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建物1至10、11至13租金依序2分之1、5分之1，共計689萬2757元等情，求為確認伊就建物5至10之權利範圍各20分之1，及命被上訴人給付689萬2757元及自104年1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利息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上訴人逾上開請求之訴，本院前審為其敗訴之判決，其未提起第三審上訴，業已確定，不予贅敘）。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伊後開第2項、第3項之訴部分廢棄；㈡確認伊就建物5至10之權利範圍，各為20分之1；㈢被上訴人應給付伊689萬2757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上訴聲明第3項部分，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建物1與建物4、建物2與建物3為分屬兩棟前後相連之同一建物，為兩造之祖母曾張員妹所有，曾張員妹死亡後由曾天生繼承；建物5至10、12為曾天生起造，建物11、13為伊起造。曾天生於00年0月00日死亡，所遺建物由上訴人等5人繼承而公同共有，除建物12外，其餘迄未為分割，上訴人就未分割之建物無應有部分存在。伊基於分管契約得管理使用系爭建物，係以自己名義出租系爭建物收取租金，兩造間無委任關係存在，伊非為被上訴人管理事務，亦無不當得利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一第417至418頁、卷二第80頁）：
　㈠上訴人於00年間出生，被上訴人於00年間出生；兩造父親曾天生（於83年1月20日死亡）為曾安祥（於64年10月24日死亡）及曾張細妹（於22年10月19日死亡）之子，曾天生之繼承人為兩造及曾隆耀、曾慧媛、曾芳媛。曾天生經申報之遺產明細如本院109年度重上更一字第60號卷（下稱本院更一卷）第403至412頁所示，曾天生之繼承人並有以如本院更一卷第415至449頁所示之遺產分割協議書，就曾天生所遺之不動產辦理相關登記。
　㈡附表一所示之13筆建物（即系爭建物）均未辦理保存登記，課稅紀錄如原審卷二第19至76頁、本院更一卷第365至399頁所示，門牌沿革如本院更一卷第207至221頁所示。
　㈢被上訴人自94年12月18日起至102年12月18日止期間，出租系爭建物收取每月租金合計為17萬7850元，每年租金合計為213萬4200元，詳如本院105年度重上字第880號卷（下稱本院重上卷）第39頁所示。其中部分租約如原審卷二第168至197頁、本院重上卷第91頁至第151頁反面所示。
　㈣被上訴人有繳納系爭建物基地之地價稅69萬4839.7元、系爭建物之房屋稅43萬4566元、代繳上訴人之個人綜合所得稅38萬3564元，共計151萬2969.7元。
四、茲就兩造之爭點（本院卷一第418至419頁）及本院之判斷，分述如下：
　㈠上訴人主張建物1至10為其拆除重建或新建，由其原始取得所有權，權利範圍為全部，是否有據？
　⒈建物1至4部分：　　
　⑴上訴人主張：兩造祖母曾張員妹（於69年4月11日死亡）於67年9月6日將建物1至4連同所坐落之土地出賣予訴外人林慶文，嗣由伊、曾天生、曾隆耀於68年1月9日分別買回所坐落之土地2/6、1/6、3/6；及由伊買回建物1至4之事實上處分權，伊已因買賣取得建物1至4之事實上處分權；又建物1至4買回後破舊不堪，由伊出資重建而取得該等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被上訴人則抗辯：曾張員妹係因債務問題，欲將建物1至4所坐落土地移轉登記給曾天生，乃先借名被上訴人姨丈林慶文名義移轉所有權，再由林慶文移轉所有權予上訴人、曾天生、曾隆耀，建物1至4為兩造之祖父、母所建，從未出售予林慶文，後由曾天生繼承，核屬曾天生之遺產，應為曾天生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原審卷二第7頁、本院卷二第31至32頁）。
　⑵查，兩造均不爭執建物1至4原為兩造祖父、母所興建（本院卷一第79、255頁）。又建物1於39年2月1日即登記為兩造之祖母曾張員妹所有，有卷附土地建築改良物標示變更登記聲請書、建築改良物勘測結果通知書、土地登記委託書、登記清冊、建物平面圖及建物所有權證明書可稽(原審卷一第39之4至39之9頁)。再者，觀諸建物2與建物1相鄰，為同一建物之左右兩側；建物3與建物2牆面相連，建物4則與建物1牆面相連等情，業經本院前審至現場履勘，並有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存卷可憑（本院更一卷第279至295頁）。堪信建物3、4，應係沿建物2、1之牆面各自往外增建，建物1、4應為同一建物，建物2、3亦為同一建物。佐以建物1、4，編定為同一稅籍（稅籍編號00000000000），自18年起課稅；而建物2、3，亦編定為同一稅籍（稅籍編號00000000000），自53年起課稅，納稅義務人均為曾張員妹等情，有卷附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中壢分局109年10月7日桃稅壢字第1097029772號函附之納稅義務人沿革可稽（本院更一卷第237至239頁）。堪認建物1、4為相通之同一建物，建物2、3亦為相通之同一建物，且原均為曾張員妹所有，先予敘明。
　⑶上訴人雖主張：因買賣而取得建物1至4之事實上處分權云云，並提出建物1至4之納稅義務人沿革表（下稱甲沿革表）為據（本院更一卷第239頁）。觀諸甲沿革表固可認建物1至4於69年1月25日以買賣為原因變更登記納稅義務人為上訴人、曾隆耀（各1/2），然按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且所有人不明之房屋，其房屋稅向使用執照所載起造人徵收之；無使用執照者，向建造執照所載起造人徵收之；無建造執照者，向現住人或管理人徵收之，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4項定有明文。是稅捐機關有關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房屋稅籍資料，所記載之納稅義務人，非必為所有權人，不能僅憑房屋納稅義務人之記載，逕認其為房屋所有權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0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上訴人就其於何時、以何價金買受建物1至4從未敘明，亦未曾提出相關買賣契約書或支付價金等憑證，本難僅憑上訴人為建物1至4之登記納稅義務人逕認其為該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此由上訴人亦否認同為建物1至4之納稅義務人曾隆耀有因買賣取得該等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本院更一卷第322至323頁）可徵。次查，建物1至4坐落於桃園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39-39地號土地），為兩造所自陳（原審卷一第97頁、本院重上卷第163頁）；又39-39地號土地前由曾張員妹於67年9月6日出賣予林慶文；林慶文於68年1月9日再出賣予曾天生、上訴人及曾隆耀，應有部分各1/6、2/6、3/6；上訴人於79年10月16日再將其應有部分出售予由被上訴人任負責人、上訴人為最大股東，及其餘股東均為曾天生家族成員，並於79年4月23日始設立之祥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祥通公司）；曾天生與曾隆耀於79年10月17日將應有部分1/6、3/6分別出賣予祥通公司（按即祥通公司自79年10月17日為39-39地號之土地所有權人、權利範圍為全部）等情，有卷附地籍圖及異動索引、祥通公司變更登記表、曾天生戶籍謄本可稽(原審卷一第101、150至151、147至149頁)，堪以認定。是曾張員妹固於67年9月6日將39-39地號土地出售予林慶文，然倘同時有一併出售建物1至4予林慶文，衡情應會將建物1至4納稅義務人變更為林慶文為是，然觀諸甲沿革表可見建物1至4，自18年至69年1月24日之納稅義務人均為曾張員妹，並無因39-39地號土地於67年9月6日出售予林慶文而有所變更。再參以曾天生之戶籍謄本（原審卷第147、148頁）可知曾天生與兩造等子女於67年9月6日後仍繼續設籍在建物1。且衡以包括上訴人在內之人雖於68年1月9日自林慶文買受39-39地號土地，均於79年10月16日、17日將各自應有部分出售予為曾天生家族成員組成之祥通公司，倘上訴人確為建物1至4之所有人，如此豈不令建物及土地之所有人分屬二人，徒增法律關係之複雜化，核與常情不符。上訴人亦未能就買受建物1至4之事實，舉證以實其說，堪認被上訴人抗辯曾張員妹並未曾將建物1至4出售予林慶文乙節，應非虛妄，則上訴人自無向林慶文買受建物1至4之可能，是上訴人主張其向林慶文購買建物1至4，因買賣取得該等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即無可採。
　⑷上訴人另主張：伊有重建建物1至4，而為該建物之原始起造人，並提出證人李鴻昌、土地登記謄本、空照圖及甲沿革表等為證。然查，上訴人自承建物1至4，係兩造之祖父、母所興建（本院卷一第255頁），且依甲沿革表關於建物1、4係記載「納稅義務人：曾張員妹、取得時間：18年起課、取得原因：新設籍（起造人）」、建物2、3則記載「納稅義務人：曾張員妹、取得時間：53年起課、取得原因：新設籍（起造人）」（本院更一卷第239頁），亦得認為兩造所不爭執之祖父母中之曾張員妹所起造，上訴人自非該建物之原始起造人。而依上訴人提出之地籍圖並無建物及何人所建之記載（原審卷一第101頁）；又依上訴人提出之空照圖（同上卷一第177至180頁），雖可見建物外貌或有不同，然建物外貌不同，究係增建、修建或改建，難以認定，無從據此認上訴人即為該建物之原始建築之人。另證人李鴻昌於原審乃證稱：「…12號、14號（即建物1、2）是老建築物，沒有拆掉，只是裝修一下，因為漏水…在和平街後面，有連到和平街，不知道元化路的門牌…不知所蓋建物之門牌號碼，只知在和平街後面…元化路在挖地下道時，曾蓋一個一至八樓加強磚造房屋，九樓是鐵皮屋，是介紹土建、營造，不是伊所作的，伊不會土建跟營造，伊只作水電、模板，…」等語（原審卷二第117、118頁），可見證人李鴻昌僅是裝修建物1、2，就元化路房屋，僅是施作水電及模板，非土建、營造之人，依其所述，亦無從證明建物1至4為上訴人原始興建。又建物3、4，係沿建物2、1之牆面各自往外增建，建物1、4為相通之同一建物，建物2、3亦為相通之同一建物，已如前述，而依該等建物之稅籍資料（本院更一卷第241頁），可知建物1、4之1樓部分，原始課稅面積為111.6平方公尺，於100年9月增加面積22.2平方公尺，僅為原1樓建物111.6平方公尺約1/5，是縱有增建建物3、4，建物3、4應僅為輔助建物2、1而為其等之從物；上訴人復自承並無直接證據，可證明伊為上開建物之原始起造人（原審卷二第116頁），則上訴人主張建物1至4為其所重建，自不可採。
　⑸綜上，上訴人既未能舉證證明因買賣或原始起造取得建物1至4之事實上處分權，而建物1至4原為曾張員妹所有，業如前述，雖曾天生之母為曾張細妹，惟於曾天生00年0月00日出生後，即於22年10月19日死亡，而曾天生之父曾安祥於64年10月24日死亡，斯時配偶曾張員妹，為兩造所不爭執之祖父母，並均不爭執曾張員妹之遺產應由曾天生繼承（本院卷一第73至74頁），足認建物1至4應為曾天生之財產。
　⒉建物5至10部分：　
　⑴依證人李鴻昌於原審之證述（原審卷二第117、118頁），得認其就元化路房屋部分，僅是施作水電及模板之人，非建造房屋之人，業如前述，自無從僅憑該證人之證述遽認建物5至10乃為上訴人所出資建造。再者，觀諸上訴人於原審先稱「…元化路房屋是我父親跟我建的…」（原審卷一第45頁反面），嗣改稱「…元化路房屋所有權2分之1屬曾隆耀，係父親所決定…」（原審卷一第47頁），足見建物5至10號應為曾天生所興建，曾天生始有權決定分配何人取得權利；復參以被上訴人抗辯伊有於92年、93年間購買材料將建物1至10之屋頂改建為鋼板屋頂，業據提出支票存根、銷貨單及購買鋼板之銷貨單為憑（原審卷二第9至11、81至101、145至165頁），堪信為真，衡情若建物5至10為上訴人所有，理應由上訴人自行修繕，而非由被上訴人修繕並支付費用，益徵上訴人主張建物5至10為其所興建，並不可採。綜此，足認建物5至10為曾天生所興建，為曾天生之財產無訛。
　⑵至建物5至10雖於86年4月間以新設籍（起造人）為原因，登記納稅義務人為上訴人及曾隆耀，權利範圍各2分之1（本院更一卷第237至239頁）。然房屋稅籍資料所記載之納稅義務人，非必為所有權人，不能僅憑房屋納稅義務人之記載，逕認其為房屋所有權人，已如前述，此由上訴人亦否認同登記為建物5至10之納稅義務人曾隆耀為該建物之起造人可證，且被上訴人抗辯斯時係應桃園縣稅捐稽徵處中壢分處查獲該等建物未申報房屋稅，方依該處要求，比照斯時建物1、2設籍狀況，以上訴人、曾隆耀為登記納稅義務人乙節，業據提出該處86年4月1日函為憑（本院卷二第 109至112頁），應非虛妄。
　⒊末上訴人主張曾天生之繼承人前於92年5月8日已達成遺產分割協議，並將建物12列入曾天生之遺產而分割，而未將建物1至10列入遺產分割，可見建物1至10非曾天生之遺產云云。查，曾天生之繼承人並未將建物1至10列入曾天生之遺產為分割，有卷附遺產分割協議書可稽（見本院更一字第卷第447頁），固堪認定，然衡以被上訴人抗辯係因建物1至10之登記納稅義務人均非曾天生，其繼承人等因考量稅賦問題，故未將該財產列入曾天生遺產為遺產申報，尚難謂悖於常情，亦不因此影響本院依前開卷證，綜合考量所為建物1至10為曾天生財產之認定，附此敘明。　
　㈡上訴人主張建物11至13為曾天生所遺財產，由其繼承取得所有權，權利範圍為5分之1，是否有據？
　⒈查，建物12為曾天生之遺產，曾天生之繼承人已於94年4月6日、101年8月22日達成遺產分割協議，並申報遺產稅且繳納完畢，而由兩造及曾隆耀、曾慧媛、曾芳媛共有，權利範圍各1/5等情，有卷附遺產分割協議書、遺產稅繳清證明書、遺產稅逾核課期間證明書及遺產稅逾核課期間案件同意移轉證明書可稽(原審卷一第98、99頁、本院更一卷第403至412、415至449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更一卷第498至499頁）。
　⒉次查，建物11、13乃曾天生過世後始興建，兩造於本院已不爭執（本院卷二第80、81頁），並有卷附83年空照圖可參（原審卷一第161頁），則建物11、13顯非曾天生興建而得為其財產。又被上訴人抗辯建物11、13乃曾天生過世後84、85年間由伊出資興建乙節，已提出相關工程單據為憑（本院卷一第101至113頁）。且查，建物11、12、13互有牆壁區隔，各有如附表二所示之門牌號碼及獨立之出入門口，並經被上訴人依序出租他人經營「大鴻通訊廣場」、「全友無線通訊行」 、「9453 3C專賣店」使用，租金各別，有房（店）屋租賃契約書、被上訴人請求之租金對照表、本院勘驗程序筆錄、現場照片可稽（原審卷二第176頁以下、本院重上卷第39頁、本院更一卷第281、294頁）。可見建物11至13，均為獨立之建物，建物12為曾天生生前所建，建物11、13則為曾天生過世後，由被上訴人獨立興建。從而，上訴人主張建物11、13為曾天生興建，為曾天生財產，應由上訴人繼承取得所有權，權利範圍為1/5，顯無理由。
　㈢上訴人確認其就建物5至10之權利範圍，各為20分之1，有無理由？
　　查，建物5至10為曾天生之財產，上訴人為曾天生之繼承人，原取得該等建物權利範圍各1/5（即4/20），業如前述，惟上訴人已於102年12月20日，將建物5至10之事實上處分權權利範圍9/20，贈與曾朝詮，為上訴人所自陳，並有納稅義務人沿革及房屋稅籍證明書可稽（本院更一卷第239至265頁），則上訴人原就該等建物之權利範圍各1/5，既已因轉讓予曾朝詮而不存在，上訴人請求確認其就建物5至10之權利範圍，各為20分之1，自無理由。
　㈣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99年1月10日至102年12月18日止，按
　　編號1至10建物權利範圍2分之1，及編號10至13建物權利範
　　圍5分之1計算，收取合計840萬5727元之租金，於扣除代繳
　　稅費後，就689萬2757元為請求部分：
　⒈按民法第818條所定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全部有使用收益之權。係指各共有人得就共有物全部，於無害他共有人之權利限度內，可按其應有部分行使用益權而言。是共有人倘逾越其應有部分之範圍使用收益，致其所受利益超過其應有部分比例，即難謂不應對他共有人負返還不當得利之責（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790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依民法第1151條規定，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關係，固無應有部分。然共有人（繼承人）就繼承財產權義之享有（行使）、分擔，仍應以應繼分（潛在的應有部分）比例為計算基準，若逾越其應繼分比例享有（行使）權利，就超過部分，應對其他共有人負不當得利返還義務，他共有人自得依其應繼分比例計算其所失利益而為不當得利返還之請求，此項請求權非因繼承所生，自非屬公同共有（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28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上訴人給付689萬2757元部分。查，被上訴人有將系爭建物出租，並收取如附表二「被上訴人出租收取每月租金」欄所示之租金，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審卷一第49頁、卷二第135頁反面、本院重上卷第39頁、第60頁反面；參不爭執事項㈢），堪以認定。又系爭建物其中建物1至10、12為曾天生所遺財產，其中建物11、13為被上訴人財產，業經本院審認如前，又曾天生之遺產應由兩造及曾隆耀、曾慧媛、曾芳媛等5人繼承，為兩造所不爭執（參不爭執事項㈠），依前揭說明，上訴人自得就建物1至10、12，於其應有部分比例或潛在的應有部分即應繼分之比例範圍內，即其中5分之1之部分主張權利。從而，上訴人得請求如附表二「上訴人得請求每月租金金額」欄所示之租金（即「被上訴人出租收取每月租金」欄之金額乘以「本院認定上訴人之權利比例」欄之比例），合計每月為7萬900元。自99年1月10日起至102年12月18日止計算，3年11月9日應為335萬2884元（70,900×(12×3+11+9/31)，元以下四捨五入）。又上訴人同意扣除被上訴人繳納之上訴人個人綜合所得稅38萬3564元、地價稅69萬4839.7元、房屋稅43萬4566元（原審卷一第50頁、本院更一卷第498頁），其中房屋稅43萬4566元數額部分，乃上訴人依其主張之權利範圍計算而來
　　（詳附表三「上訴人主張之比例」欄所示，參原審卷一第50頁），而本院認定上訴人就建物1至10、12之權利範圍均各為1/5，是該部分扣除金額應按1/5計算，而得扣除18萬3346.6元，從而，於扣除前開綜合所得稅38萬3564元、地價稅69萬4839.7元、房屋稅18萬3346.6元，共計126萬1750.3元（383,564+694,839.7+183,346.6）後，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09萬1134元（3,352,884-1,261,750.3，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⒊被上訴人雖抗辯：建物1至10為曾天生所遺未經分割之財產，仍為曾天生之繼承人公同共有，上訴人係行使公同共有債權，當事人不適格，不應准許云云。惟查，上訴人主張之不當得利債權係自曾天生83年1月20日死亡後之99年1月10日開始起算，並係本於其個人應有部分或應繼分受侵害而生之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為主張，而非請求被上訴人將其收取之全部租金返還予共有人或繼承人全體，依前揭說明，自非屬公同共有之債權，無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或以公同共有人全體為原告之必要。被上訴人前開所辯，尚無足採。
　⒋至被上訴人抗辯：桃園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新興路土地），原登記為曾天生擔任董事長之永勝油脂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勝公司)所有，其上原有曾天生所有之桃園市○○區○○路000巷0號房屋(下稱新興路房屋)；66年間因永勝公司債務問題，經執行法院拍賣該等土地，曾天生遂以上訴人之名義，向法院買受該等土地，並設定地上權予祥通公司；81年3月5日再以上訴人名義與當代旅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當代公司)簽訂房屋租賃契約，將上開土地連同新興路房屋，一併出租予當代公司，由當代公司將原建物拆除後另建新旅館（按即當代旅館）營業；而曾天生死亡後，曾隆耀、曾芳媛、曾慧媛長期旅居美國，無從管理曾天生之遺產，5人遂約定系爭建物由被上訴人管理，當代旅館由上訴人分管，各自收益，十餘年來均無異議，伊係基於上開分管契約管理使用系爭建物，並非無法律上之原因收取租金云云，並提出土地登記謄本、房屋租賃契約書及曾隆耀於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5年度偵字第16295號案件（下稱偵案）之證述為證。然依被上訴人所提前開土地登記謄本可認新興路土地原登記為永勝公司所有，於66年5月12日以拍賣為原因登記為上訴人所有（本院重上卷第171至200頁），堪認新興路土地係上訴人因拍賣而取得所有權。被上訴人雖稱上訴人因拍賣所取得之該土地受制於房屋及地上權而無法利用，實為曾天生借用上訴人名義拍定，應為曾天生之財產云云，然被上訴人就該土地係曾天生借用上訴人名義拍賣取得乙節，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之，且衡以曾天生與上訴人既為父子，上訴人或基於情誼，不考量該土地是否有受限使用之情，願意拍賣取得該土地，無悖常情，被上訴人空言曾天生借用上訴人名義拍賣取得新興路土地，並不可採。另被上訴人前開既已自陳：當代公司承租後，由當代公司將原建物拆除後另建新旅館（按即當代旅館）營業（原審卷一第164頁），核與被上訴人所提之上開租賃契約（本院重上卷第201至212頁）相符，足見原由曾天生所興建之新興路房屋已由當代公司拆除後重建為當代旅館，且當代旅館並非曾天生之遺產乙節，亦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更一卷第497頁)。依此，新興路土地既為上訴人所有，原由曾天生所興建之新興路房屋早已拆除重建為當代旅館，當代旅館亦非曾天生之遺產，則曾天生之繼承人即兩造與曾隆耀、曾芳媛、曾慧媛共5人，自無從就當代旅館與系爭建物成立分管契約。又曾隆耀於偵案中乃證稱：原則上我父親遺產的房地產都歸被上訴人處理，上訴人只是負責指示而已；元化路的土地、房子均非登記在被上訴人名下，但就如當初約定房地產的使用由被上訴人負責，10年多來都是被上訴人在管理房地產、經營餐廳、繳納稅賦，上訴人也一直都沒有意見等語（本院卷一第144至145頁），依其證述至多僅得認上訴人同意由被上訴人負責管理系爭建物，再以管理所得繳納相關稅賦，然並不足以推論兩造就系爭建物已有分管之約定。至被上訴人以上訴人十餘年來就系爭建物為被上訴人收益均無異議，主張兩造間有默示之分管契約存在云云，為上訴人所否認，而衡以被上訴人所陳：曾天生死後產生龐大遺產稅、贈與稅將近7、8000萬元，該稅額由被上訴人以前開11間房子收益來處理，上訴人等到被上訴人處理完所有稅款後才提起本件訴訟等語（本院卷一第324至325頁），益徵兩造所為約定應僅係被上訴人得以管理、收益建物1至10及12，以所得清償曾天生或上訴人之稅款，但不包括被上訴人得保有所有收益，故上訴人於相關稅賦尚未清償前始未對被上訴人請求相關收益所得，而無從以上訴人10餘年來未異議，遽認兩造間就系爭建物由被上訴人管理，當代旅館由上訴人分管有默示分管契約存在。此外，被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曾天生之繼承人就當代旅館及建物1至10、12確有分管約定。故被上訴人抗辯其係基於分管契約管理該等建物並收取租金，非無法律上之原因云云，即非可採。
　⒌上訴人另主張伊將系爭建物委由被上訴人管理，兩造間有委任關係云云，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上訴人復未舉證兩造有委任關係之存在，故上訴人上開主張，顯不可採。另被上訴人稱係基於分管協議而管理出租系爭建物，但為上訴人所否認，被上訴人雖未能舉證有分管協議之存在，惟由此可見其並無為上訴人管理系爭建物之出租事宜，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有民法第177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亦不可採。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09萬1134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之翌日即104年1月17日（司促字卷第31頁、本院卷一第72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從而，除確定部分外，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於上訴人之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經核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之上訴。又上訴人勝訴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2項、第79條、第463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媛媛
　　　　　　　　　　　　　　　法　官　蔡子琪
　　　　　　　　　　　　　　　法　官　陳雯珊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韋杉

附表一（均為○○市○○區）：
編號 門牌號碼 基地 1 ○○街00號1樓 ○○段00-00地號土地 2 ○○街00號1樓 ○○段00-00地號土地 3 ○○路0-00號1樓 ○○段00-00地號土地 4 ○○路0-00號1樓 ○○段00-00地號土地 5 ○○路0-00號1樓 ○○段00-000地號土地 6 ○○路0-00號1樓 ○○段00-000地號土地 7 ○○路0-00號1樓 ○○段00-000地號土地 8 ○○路0-00號1樓 ○○段00-000地號土地 9 ○○路0-00號1樓 ○○段00-000地號土地 10 ○○路0-00號1樓 ○○段00-00地號土地 11 ○○路0-00號1樓 ○○段00-000地號土地 12 ○○路0-00號1樓 ○○段00-000地號土地 13 ○○路0-00號1樓 ○○段00-000地號土地 
附表二（均為桃園市中壢區）：
編號 門牌號碼 被上訴人 出租收取 每月租金 上訴人主 張之權利 範圍比例 上訴人請 求之每月 租金金額 本院認定 上訴人之 權利比例 上訴人得 請求每月 租金金額 1 ○○街00號1樓 55,000 2分之1 27,500 5分之1 　11,000 2 ○○街00號1樓 55,000 2分之1 27,500 5分之1 11,000 3 ○○路0-00號1樓 50,000 2分之1 25,000 5分之1 10,000 4 ○○路0-00號1樓  2分之1  5分之1  5 ○○路0-00號1樓 38,500 2分之1 19,250 5分之1 7,700 6 ○○路0-00號1樓 50,000 2分之1 25,000 5分之1 10,000 7 ○○路0-00號1樓  2分之1  5分之1  8 ○○路0-00號1樓  2分之1  5分之1  9 ○○路0-00號1樓 35,000 2分之1 17,500 5分之1 7,000 10 ○○路0-00號1樓 35,000 2分之1 17,500 5分之1 7,000 11 ○○路0-00號1樓 32,000 5分之1 6,400 無 0 12 ○○路0-00號1樓 36,000 5分之1 7,200 5分之1 7,200 13 ○○路0-00號1樓 25,000 5分之1 5,000 無 0 小計  411,500  177,850  70,900 
附表三（均為○○市○○區）：
房屋稅籍編號 （門牌號碼） 課稅 年度 全部稅額 上訴人主 張之比例 上訴人主 張之金額 本院認定 扣除比例 本院認定 扣除金額 00000000000 ○○路0-00號 （原審卷二第22至28頁） 95 11,813 5分之1 2,362.6 5分之1 2,362.6  96 11,653 5分之1 2,330.6 5分之1 2,330.6  97 11,492 5分之1 2,298.4 5分之1 2,298.4  98 11,334 5分之1 2,266.8 5分之1 2,266.8  99 11,173 5分之1 2,234.6 5分之1 2,234.6  100 11,015 5分之1 2,203.0 5分之1 2,203.0  101 10,855 5分之1 2,171.0 5分之1 2,171.0 00000000000 ○○街00號及○○路0-00號 （原審卷二第32至38頁） 95 5,170 2分之1 2,585.0 5分之1 1,034.0  96 5,055 2分之1 2,527.5 5分之1 1,011.0  97 4,938 2分之1 2,469.0 5分之1 987.6  98 4,818 2分之1 2,409.0 5分之1 963.6  99 4,703 2分之1 2,351.5 5分之1 940.6  100 4,585 2分之1 2,292.5 5分之1 917.0  101 2,232 2分之1 1,116.0 5分之1 446.4 00000000000 ○○街00號及○○路0-00號 （原審卷二第42至48頁） 95 6,854 2分之1 3,427.0 5分之1 1,370.8  96 6,846 2分之1 3,423.0 5分之1 1,369.2  97 6,839 2分之1 3,419.5 5分之1 1,367.8  98 6,830 2分之1 3,415.0 5分之1 1,366.0  99 6,822 2分之1 3,411.0 5分之1 1,364.4  100 6,815 2分之1 3,407.5 5分之1 1,363.0  101 6,806 2分之1 3,403.0 5分之1 1,361.2 00000000000 ○○路0-00、0-00、0-00、0-00、0-00、0-00號 （原審卷二第52至58頁） 95 113,293 2分之1 56,646.5 5分之1 22,658.6  96 111,626 2分之1 55,813.0 5分之1 22,325.2  97 109,966 2分之1 54,983.0 5分之1 21,993.2  98 108,294 2分之1 54,147.0 5分之1 21,658.8  99 106,634 2分之1 53,317.0 5分之1 21,326.8  100 104,966 2分之1 52,483.0 5分之1 20,993.2  101 103,306 2分之1 51,653.0 5分之1 20,661.2 小計 全部   434,566.0  183,346.6 備註：○○路0-00、0-00號部分查無房屋稅籍資料（原審卷二第19頁）。       

 
 
 
 
 


